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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1）2018 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修订工作列入了

生态环境部工作计划，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负责归口管理。 

（2）导则修订的承担单位为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协作单位为中路高科交通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1.2 工作过程 

2016 年至 2017 年，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组织开展了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

影响》（HJ 19-2011）修订的前期研究工作：2016 年 2 月，评估中心组织成立生态导则修订

前期研究课题组，5 月 10 至 11 日，课题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研讨会，针对采掘类、水利水

电、交通等行业生态导则使用存在问题和导则修订建议进行了研讨，5 月至 11 月，课题组

梳理了导则发布实施以来环保部审批的采掘类、水利水电、交通等重点行业共计 512 个项目，

从中筛选了 168 个项目，用于分析、评估生态导则在重点行业中的具体实施情况，结合专家

咨询和调研，编写了水利水电、采掘类、交通行业生态导则实施情况评估报告。2016 年 11

月，课题组完成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研究—生态导则修订前期研究》（2016 年

度）研究报告并通过了专家验收。2017 年 5 月至 10 月，课题组重点开展了建设项目环评中

陆生、水生生态现状调查以及影响评价方法和内容的研究，基于前期研究成果，于 12 月完

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修订及编制说明初稿。 

2018 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列入了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

1 月至 3 月，导则编制组完成了开题论证报告和修订草案的编制工作，4 月由归口管理部门

环评司组织召开了开题论证会，会后编制组按照审查意见进行了相应修改。5 月，针对术语、

定义、评价工作等级、评价工作范围以及生态现状调查、影响预测和评价技术方法、内容分

别召开了专题讨论会，编制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

态影响（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11 月，环评司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会后编制组按照审查意见进行了相应修改。2019 年 1 月、4 月，环评司生态环评处听取了征

求意见稿修改情况汇报，编制组根据管理部门意见修改完善后分别于 6 月、7 月提交司专会

和司务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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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期研究工作成果 

2.1 现行生态导则实施情况评估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已发布实施超过 5 年，对建设项

目环评中的生态影响评价给予了较好的指导和引领，但在长期实践中也发现一些适用性的问

题。修订前期研究工作主要通过梳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典型行业案例剖析、调研、专家咨

询等方式，对现行生态导则在指导重点行业（以采掘类、水利水电、交通运输等行业为主）

开展生态影响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导则修订的必要性。 

2.1.1 现行生态导则的特点 

现行生态导则在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非污染生态影响》的基础上，做了非常具

体和可行的内容增加和修正，主要有以下特点： 

（1） 评价等级的判定大为简化。与 97 版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非污染生态影

响》相比，现行生态导则判定评价等级的依据为工程占地（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其数

据可以从项目可研报告中获取）和是否涉及敏感区（有文件规定）判定，相对简单明确。 

（2） 评价要求更为专业。现行生态导则体现了对专业性的要求，例如，现状调查更强

调实测，推荐了一些新的评价方法（如生物多样性评价），评价结果（现状和预测）要求尽

可能用图的方式体现（较详细地规定了成图比例）等。 

（3） 措施要求更具体。现行生态导则给出了“替代方案”的具体内容（选线、选址替代

方案，项目的组成和内容替代方案，工艺和生产技术的替代方案，施工和运营方案的替代方

案、生态保护措施的替代方案）和要求（应对替代方案进行生态可行性论证，优先选择生态

影响最小的替代方案，最终选定的方案至少应该是生态保护可行的方案），并对生态保护措

施的内容予以了明确。 

2.1.2 现行生态导则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评价工作分级在不同行业中的适用性问题。根据现行生态导则，评价工作分级“依

据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和评价项目的工程占地（含水域）范围，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

将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当项目影响区域涉及特殊敏感区时，评

价等级均为一级，当项目影响区域涉及重要生态敏感区时，评价等级为一级~三级，当项目

影响区域为一般区域时，评价等级为二级~三级。当工程占地（含水域）范围的面积或长度

分属于两个不同评价工作等级时，原则上应按其中较高的评价工作等级进行评价。在导则实

施过程中，不同行业在评价等级判定中的常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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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线（线性工程）以及陆生、水生生态采用统一的评价等级，可能导致对非敏感路

段（区域）的过度评价。例如，在公路、铁路、管线等线性工程中，可能因某一路段涉及特

殊生态敏感区，将全线的生态影响评价等级确定为一级，需要对全线开展样方调查、获取遥

感数据（购置卫片、解译）和制作植被类型图等必要图件，工作量和工作成本较高。在水利

水电、水运项目中，由于陆生和水生生态影响程度不同，个别项目陆生生态和水生生态的评

价等级出现差异化。根据抽查项目的统计结果，约 10%的水利水电、水运项目结合实际情

况对水生生态、陆生生态分别确定了评价等级，陆生生态评价等级一般均低于水生生态（降

一个或两个等级）。 

2）以占用面积或长度作为评价等级的划分依据存一定的局限性。在采掘类项目中，工

程“永久占地”指标取自项目设计文件，设计文件中的永久占地指标单指工程建设永久占地，

这一数据往往不含井工矿的井田（或露天矿的矿田）面积，导致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依据的“永

久占地”指标将无法体现采掘行业对生态影响最大的露天采掘场、开采沉陷区对生态影响问

题。在水运项目中，不同货种（港口）、不同施工方式产生的环境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评价等级仅以长度和面积论，局限性较大。例如，就码头而言，很少有单个面积≥2km²或

长度≥50km 的码头，按照现行导则评价等级的划分原则，除了涉及特殊生态敏感区的项目

生态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其他均为三级，而实际上，根据项目统计，抽取的 17 个港口项

目，三级评价的项目仅 2 个，二级、一级评价的项目数量分别为 8 个、7 个，超过半数的项

目评价等级高于依据生态导则确定的等级，评价等级的确定同时参考了《海洋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或《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2） 现状调查以及影响预测评价的内容和要求对环评的指导性不足。现行生态导则提

出，生态现状调查内容包括生态背景调查和主要生态问题调查，评价内容应涵盖生态系统和

受影响物种 2 个层面，生态影响预测内容应包括生态系统及其主要生态因子的影响评价、敏

感生态保护目标的影响评价以及对区域现存主要生态问题的影响趋势。可见，现行导则对现

状调查、评价和影响预测分析内容提出了较为概括性的要求，但由于具体评价指标、评价内

容不尽明确，造成在环评实际工作中指导性不足。主要表现在： 

1）未明确现状调查中调查方法、调查频次、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引用资料的时效性等

基本要求； 

2）未针对植物、动物（陆生、水生）、栖息地、生态系统等分别明确应调查和评价的

具体内容及相应指标； 

3）未结合现状调查获取的资料和数据，对生态影响预测和评价提出不同深度的评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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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评价工作量、工作深度未能体现差异性； 

4）未对评价相关图件的规范性予以细化。同时，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评价更加侧重于对

生态系统的各单一组分，如动物、植物、土地利用、水土流失等方面的评价，而对于导则要

求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评价比较欠缺或深度较浅。 

（3）生态监测的内容和要求需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生态影响具有时滞性、累积性和长

期性等特点，因此，生态监测是掌握项目建设的实际影响和评估措施有效性的基础。根据现

行生态导则，关于生态监测仅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对可能具有重大、敏感生态影响的建设

项目，区域、流域开发项目，应提出长期的生态监测计划、科技支撑方案，明确监测因子、

方法、频次等”，缺乏生态监测内容和方法的具体要求，在环评文件中往往缺失生态监测方

案，或提出的监测方案可操作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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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设项目环评审查中生态影响评价常见问题汇总表 

行业类型 现状调查和评价 影响预测和评价 保护措施、生态监测 其他 

采掘类 

要求补充现有工程生态环境现状回顾性评价；要

求明确样方的布设方法、原则；补充完善临近的

特殊或重要生态敏感区的环境现状调查内容；补

充完善植被类型、植物资源调查情况；补充完善

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分布、数量、习性及迁徙情况

调查。 

要求完善生态影响分析，如“生产力”损失的计

算；对生态系统组成和服务功能变化趋势的影

响分析；地表沉陷预测参数选取、预测阶段划

分；地表沉陷对敏感保护目标的影响预测；进

场道路、取土场、尾矿库等的生态影响分析。 

要求完善开采区、尾矿库（废石场、

排土场、排矸场）等固废堆场的生态

环境治理目标、治理措施、累计影响

监控管理；土地复垦方案；矸石综合

利用；闭矿期生态恢复措施；生态环

境监测、地表沉降观测系统等。 

 

水利水电 

要求补充区域已建涉水工程（或梯级开发）的水

生生态影响回顾性分析评价内容；要求补充调查

样地、样方的设置原则（代表性说明）和依据；

核实物种分布情况，尤其是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

分布、重要水生生物的“三场一通”分布情况等。  

要求补充完善项目建设造成水文条件改变而对

鱼类等敏感生态保护对象的影响分析内容（重

点针对大坝阻隔、库区和坝下水环境改变对水

生生态及鱼类种群、繁殖特性、三场分布、洄

游通道以及重要经济鱼类和渔业资源的影响

等），以及项目建设对陆生生态的影响分析内

容（如对植被类型、分布及演替趋势的影响，

对珍稀保护和狭域物种的影响，对陆生动物分

布与栖息地的影响等）。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

出了定量分析的要求，如要求采用景观生态学

等定量化的方法，评价工程对生态系统完整性

变化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要求对栖息地保护、生态流量泄放、

过鱼设施、增殖放流等保护措施进行

充分论证，尤其是栖息地保护、过鱼

设施，要求从选址、设计方案等进行

比选论证，提出可行、有效的方案；

要求完善水生生态监测计划，应包括

增殖放流效果、过鱼设施效果的监测

评价内容。 

要求完善和补充的图件

主要有：生态景观和植被

类型影响预测（变化）图、

水生生物调查监测点位

图、典型生态保护措施平

面布置示意图、鱼道设计

方案图件等。 

港口 

要求明确调查方法、调查站位布设情况以及说明

采样代表性；要求补充底栖生物、鱼卵仔鱼和渔

业资源调查数据以及重点保护物种的栖息地分

布、重要水生生物的“三场一通”分布情况等。 

要求核实生物资源损失计算结果；补充施工、

疏浚等对某些敏感目标的影响分析等。 

 

要求调整生态补偿费用、增殖放流方

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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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 

要求明确调查方法未和说明采样代表性；要求补

充底栖生物、鱼卵仔鱼和渔业资源调查数据、补

充施工水域鱼类生境调查以及重点保护物种的

栖息地分布、重要水生生物的“三场一通”分布情

况等。 

要求补充不同施工工艺对江豚活动、行为和分

布的具体影响分析，补充水文情势及水动力条

件变化对水生生物栖息、繁殖、抚幼的水域生

境需求的影响等。 

要求从栖息地保护、食物资源恢复等

角度提出针对性、有效的措施，包括

工程建设内容、施工方案的优化调整，

水生生态修复和补偿措施等；要求完

善水生生态监测计划。 

 

公路、铁路 

要求补充野生动物现状调查内容（如分布区域、

种群现状、觅食场、饮水点、季节性迁移路线、

日常活动路径等，鱼类“三场”和洄游通道）；要

求明确野生动植物现状调查时间、频次和方法，

说明样方布设的原则和代表性，资料的来源及其

时效性等。 

要求完善生态影响分析内容，如道路全封闭造

成动物交流的阻隔以及栖息地的切割影响，交

通噪声对保护动物栖息和繁殖的影响，外来物

种入侵问题等。 

要求对野生动物通道、植被保护和恢

复等措施进行充分论证。 

涉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

敏感区路段线路方案比

选论证不足（尤其是从生

态影响角度的比选分析

不足）。 

管线 
要求说明植被样方布设的代表性；补充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生态公益林等调查内容。 

要求完善生物量损失计算，完善项目建设对生

态敏感区、野生动植物以及土壤和微生物影响

分析等。 

要求对保护植物移栽、植被保护和恢

复措施进行充分论证；补充完善微生

物和土壤监测计划等。 

涉及生态敏感区路段路

由方案、施工方案比选论

证不足。 

机场 

要求明确鸟类调查的时间、方法；补充植物样方

调查方法；核实生态基础数据和资料来源；补充

机场附近地区鸟类迁徙、栖息的相关资料。 

要求补充飞机起飞（降落）0-1000m 高度航迹

及此范围内鸟类活动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项

目对鸟类的影响。 

要求从跑道位置、飞行程序调整以及

驱鸟、防鸟等方面提出可行、有效的

措施；完善净空处理区、场区高边坡

的具体措施和要求。 

要求补充飞行航迹与鸟

类重要栖息地（如自然保

护区、湿地等）或活动范

围的关系图等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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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影响评价技术方法的应用评估 

2.2.1 环评中的生态影响评价方法及评价指标概述 

环评中的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是以所在区域生态现状调查结果为基础，采用定性、定量

或二者相结合的方法，预测项目建成后的生态环境变化趋势。不同的方法适用的项目不同。

现行生态导则附录 C 推荐了列表清单法、图形叠置法、生态机理分析法、景观生态学法、

指数法与综合指数法、类比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海洋及水生生物资

源影响评价方法、土壤侵蚀预测方法。其中，海洋及水生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方法参见《建设

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SC/T 9110-2007），以及其他推荐的生态影响评

价和预测适用方法；水生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方法，可适当参照该技术规程及其他推荐的

适用方法进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 19485-2014）发布实施以来，

涉海项目的生态影响评价工作更为规范。土壤侵蚀预测方法参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

术规范》（GB 50433-2008），该规范是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测评价常用的技术方法。 

列表清单法是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具有生态影响识别的功能，该方法的特点是简单明了，

针对性强，较适合规模较小、工程简单的项目。图形叠置法是将两个以上的生态信息叠加到

一张图上，如植被覆盖、动物分布、河流水系、土地利用等，比较直观、形象。生态机理分

析法是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受其影响的动植物的生物学特征，依照生态学原理分析、预测

工程生态影响的方法，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景观生态学法、指数法与

综合指数法、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可进行定量评价，对实地调查或生态监测数据要求较高，

其难点在于表征各生态因子特性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的确定。类比分析法是常用的定性和

半定量结合的方法，要求类比对象的数据资料较为详实（已建成运营且生态影响已基本显

现），在生态背景、项目性质、规模等方面相似或相当。系统分析法主要在进行区域开发或

解决优化方案选择问题时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目前，各行业基本选择上述方法中的一种或几

种，以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态影响评价，总体以定性为主。由于影响因

子和评价目的不同，评价的内容和侧重点不同，所采用方法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 

对于评价指标，现行生态导则提出了“依据区域生态保护的需要和受影响生态系统的主

导生态功能选择评价预测指标”的原则性要求，未明确或推荐具体的评价指标。通过梳理环

境影响报告书和专家咨询，我们对常用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总结，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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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点行业的常用评价指标 

行业类别 常用评价指标 

采掘类 

地表沉陷引起的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变化； 

植被类型变化； 

土壤沙化、盐渍化敏感性指数； 

土壤侵蚀（即水土流失量）；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包括生产力和稳定性）； 

景观格局（主要斑块类型、数目和面积、各斑块优势度值）等。 

水利水电 

库区及坝下水文情势变化（水位、水面面积、溶解氧含量、流速、流量、水温等）

引起的水生生境变化； 

浮游及底栖动物种类、生物量、多样性、丰富度变化； 

鱼类资源变化； 

区域生态完整性（各植被类型生产量损失）； 

景观生态质量（如水库蓄水后各类斑块优势度值）、景观生态稳定性（以景观多样

性程度反映景观稳定性）； 

植被类型变化； 

对陆生动物的评价多从栖息地、分布等方面做定性分析。 

公路、铁路、管线 

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变化； 

植被类型变化； 

生物量损失； 

生物多样性指数； 

景观综合评价指数； 

土壤侵蚀（即水土流失量）； 

生态系统稳定性；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栖息地、干扰、阻隔等）基本上为定性分析。 

机场 

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变化； 

植被类型变化； 

生物量损失； 

景观生态格局（主要斑块类型、数目、面积、优势度等）； 

水土流失量； 

对野生动物尤其是对鸟类迁徙的影响结合飞行航迹分析。 

港口、航道 

水动力条件变化引起的水生生境变化； 

初级生产力及叶绿素 a 含量，主要浮游植物、动物、底栖生物及其优势种、个体密

度、生物量、生物多样性指数； 

游泳动物、渔业资源变化； 

水土流失量。  

2.2.2 生态影响评价技术方法的发展 

生态影响评价关注的是确定和量化各种特定活动对生态系统组分或参数的影响，并评估

它们的后果。如果清楚背景状况，我们就能预测由于某一直接或间接的计划活动导致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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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发生改变的程度。尽管在生态影响评价中预测是核心，但也经常是最薄弱的部分。生态

影响评价中的预测，要求不只是简单的识别可能的影响（如生境可能丧失），而是应估计一

定大小、持续时间和范围的事件或后果发生的概率或可能性。例如，就生境丧失而言，应估

计某一特定大小生境丧失的可能性，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预计持续的时间等。但是，生态

学中最困难的分析挑战之一，就是在大量的数据中确认或预测变化的格局，这就意味着预测

通常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几乎难以验证。因此，为了提高生态预测的可信度，一方面要有

准确的背景状况，另一方面预测应建立在专业判断、试验和数量模拟等方法的基础上。目前，

国内外常用的生态影响评价方法总结如下： 

（1）描述法和相关法 

简单的描述和相关的方法在预测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观测的物种分布、丰富度和物

理生态因子之间（包括温度、水文、土壤的 pH 值、矿物质元素的成分）相关关系，当详细

确定了区域内所有的物理条件后，就可能预测该区域植物群落结构。当然，这种方法建立在

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以公路交通噪声对繁殖期鸟类的影响预测为例，需要通过比较在公路附

近和远离公路的繁殖鸟类的密度，来获得交通噪声和鸟类繁殖生境质量间的相关关系，以及

鸟类可以忍受的噪声阈值。 

（2）生境评价方法 

生境指动植物个体或种群的天然栖息场所, 又称栖息地，是生物生存空间和一切影响到

生物生存的环境因子的总和。国外的生态影响评价，大多是以物种或生境为基础进行的。由

于每个物种与其生境密不可分，因此生境评价方法在生态影响评价中更具重要性。美国是较

早开展生态影响评价的国家，从 70 年代开始，为了建立生态影响预测和评价中的结构化方

法，发展了一批生境评价方法，特别是生境评价系统（HES）和生境评价程序（HEP），是

两种最常用的生境评价方法。生境评价系统具体包括 6 个步骤：①确定项目地区各种类型水

生和陆生生境的面积；②计算各土地利用类型和生境类型的生境质量指数值；③计算生境单

位价值；④预测未来有/无项目时的生境单位价值；⑤采用生境单位价值评价影响。一个方

案在所有生境类型上的增量或减量之和，就是该方案对整个环境的影响。用总生境单位价值

或年均生境单位价值来表示影响，可以对各替代方案进行权衡和比较；⑥确定应采取的减缓

措施。在 HES 中，减缓措施是指将有项目情况下的环境质量恢复到无项目情况下的环境质

量的任何措施。 

HEP 于 1976 年由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局正式颁布，用于评价大型联合水上项目，提出

了经典的、广泛应用的定量评价方法—生境适宜度指数法（HSI）。HEP 具体包括 4 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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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确定研究区域、描述地表类型、选择指示物种；②计算生境单位（HU）。HEP 分析是围

绕研究区域中指示物种的 HU 计算展开的。HU 是生境适宜度指数（研究区域生境状况/最优

生境状况）和可利用生境总面积的乘积；③预测影响。拟建项目的净影响用未来有项目和无

项目条件下的年均生境单位之差来表示；④制定补偿(减缓)计划。HEP 的难点和关键点是生

境状况和 HSI 的确定。由于生境状况与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条件、植被类型和覆盖率等

均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指标物种的最优生境也有明显差异，因此难以确定最优生境状况，

同时，HSI 模型并不具有普适性，需要基于特定区域、特定物种进行建模，其验证往往需要

收集大量野外数据，从而影响了 HEP 在环评工作中的应用。张益民等（2010）对 HEP 在程

序和方法上进行了改进和简化，以指示物种在生境单位中的密度表征生境适宜度，用项目实

施前后指示物种数量变化值替代年均生境单位之差来表示拟建项目的净影响，并以丹东港大

东港区规划为例，应用改进的 HEP，定量分析了大东港区规划对指示物种觅食生境的影响，

制定了生境弥补计划和生态减缓措施。但是，这种简化方法是否能科学反映项目的实际影响，

以及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国外已开发出大量的野生动物 HSI 模型，随着 3S 技术的发展，利用机理模型、回归模

型和生态位模型对目标物种进行生境适宜性评价也越来越成熟。国内针对多种濒危、保护物

种如大熊猫、金丝猴、普氏原羚、羚牛、藏羚羊、鹅喉羚、马鹿、东北虎、亚洲象、海南长

臂猿、丹顶鹤、大天鹅等开展了生境适宜性评价的研究，为生境评价在环评中的应用提供了

一定的基础。 

（3） 河道内流量增量法 

河道内流量增加法(IFIM)是生境模拟法中应用最早也较广泛的方法，通过水力生态模型

建立鱼类适宜栖息地的数量、质量与流量之间的关系，评价流量变化对鱼类栖息地的影响，

并通过调节流量以改善生态环境。在 IFIM 的基础上，Bovee 提出了一维栖息地模拟模型

PHABSIM，模拟流量与适宜栖息地面积的定量关系。随着计算机功能的不断增强，更精准、

更复杂的二维和三维栖息地模拟模型逐步被应用于河段生态流量计算，其中深度平均的二维

有限元栖息地模型 River2D 被广泛应用。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河流生态机理研究和生态修复工

作的尝试中，西方国家已开发出一系列河流健康评价的标准和程序。如美国的《快速生物评

估草案》(Rapid Bio-assessment Protocols)、澳大利亚的《河流状况指数》(Index of Stream 

Condition)、英国的《河流栖息地调查方法》(River Habitat Survey)、瑞典的《河道环境细则》

(Riparian Channel and Environmental Inventory)、南非的《河流地貌指数法》(Index of Stream 

Geomorphology)等。我国对于河流生态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现多集中于对前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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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总结和应用，尚未形成完善的规范体系和操作范本，加之生态系统监测机制不完善、

生物资料严重缺乏等客观因素，发展空间较大。李若男等(2010)针对水库运行对鱼类栖息地

的影响，利用模糊数学方法建立栖息地模型，并与水环境模型耦合，分析不同水文情势下鱼

类在不同生长期的栖息地变化情况；孙嘉宁等(2013)基于 IFIM 原理，采用 River2D 对白鹤

滩水库回水支流黑水河进行水动力模拟和鱼类栖息地模拟，分析蓄水前后鱼类适宜栖息地的

数量和质量变化情况；孙莹等(2015) 通过 IFIM，采用 River2D 模型对水电站坝下齐口裂腹

鱼产卵场进行模拟，根据对修复前后适宜产卵场面积的加权计算，分析修复前后栖息地的变

化情况，为产卵场修复工程设计提供依据。傅菁菁等(2016)同样基于 IFIM 原理，以黑水河

苏家湾坝址至公德房坝址河段为例，进行了栖息地模拟，分析了各流量工况时适宜栖息地的

数量、质量和空间分布情况。根据模拟结果，提出了减水河段可采取治理为主，结合优化生

态流量的措施，提高河道水深，改善河道内水流条件，以增强河段内鱼类栖息地的适宜性。 

可见，基于 IFIM 方法开发的 River2D 模型，在预测项目建设前后（或修复工程前后）

鱼类适宜栖息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情况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其难点在于如何进一步提

高模型的准确性和精度，如增加河床底质数据以完善物理栖息地模型，进行详细的鱼类种群、

资源量和产卵场分布调查以提高鱼类适宜性指数曲线的准确性等。 

（4）生物学上的完整性或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方法 

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 of biological integrity, IBI）是目前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应用最

广泛的指标之一，最早由 Karr 等于 1981 年提出，它是根据鱼类群落对水质变化的反应来确

定的。鱼类的 IBI 在测量中使用物种组成和丰富度、食性组成、状态等指标来描述水域，通

过比较受影响水域和未受影响水域的标准值来评估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随后 IBI 的应

用扩展到底栖无脊椎动物、周丛生物、着生藻类、浮游生物以及高等维管束植物。现阶段

IBI 的构建方法基本一致，基本步骤为：研究区现状分析、参照点选择、参数筛选、分值计

算以及评价标准选取。 

目前 IBI 的应用不仅是为了对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它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生

态系统与人为因素、环境因素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学者们通过分析 IBI 与土地利用、气候

变化、工程建设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探究水生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例如，傅小城

(2007)利用基于河流底栖动物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分析了小水电站对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影

响；翟红娟(2009) 在研究水电工程对河流生态完整性驱动途径和机理的基础上，预测了水

电梯级开发后澜沧江各关键指标变化和生态完整性变化，并基于此进一步构建了水电工程胁

迫下河流生态完整性的预测模型。李卫明等(2016)以雅砻江下游水电梯级开发为例，构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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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选择无人为干扰和干扰较小的河流为参照，以指标变化率衡量水电梯

级开发前后河流受扰动程度，分别采用综合评价法和赋值评分法进行了定量评价。 

近年来，鱼类完整性指数、底栖无脊椎动物完整性指数、浮游生物完整性指数的构建及

应用较为成熟。 

（5） 种群生存力分析方法 

种群生存力分析（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 PVA）可以看成是一种风险评估。它是用

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预测在未来某个时间点目标种群或目标物种灭绝的可能性。PVA 对生

态影响评价用处很大，因为濒危物种总会有可能受到一些建设项目的影响。PVA 在实际运

用中有助于制定物种保护的管理决策。现有的计算机模拟软件如 VORTEX 和 RAMAS 都可

以运行种群生存力分析模型，但模型的应用需要十分谨慎，有研究表示，通常需要至少 10

年的数据进行种群生存力分析才能得到比较好的预测结果。应用不同的模型假设以及很小的

参数改变都可能改变模型的预测结果，适用于具有长期的种群动态监测数据的物种。  

（6） 建立生境连接廊道或野生动物通道的方法 

近年来，借助于图论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原理和技术，研究者建立了最低代价路径模型、

回路理论、景观阻力 kernel 模型、经验模型、UNICOR 模型等用于预测功能性连接廊道的

位置，在路网规划和道路工程建设中主要应用于野生动物通道位置的预判。通过实际监测，

部分连接廊道（如野生动物通道）在缓解生境破碎化和道路阻隔影响中的有效性得到了验证。

然而，多数模型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定量的有关物

种生态学的信息，特别是物种扩散行为数据的获得，有助于使模型得到及时更新。 

2.2.3 其他标准规范中的评价指标研究 

（1）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192-2015) 

该标准规定了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和各指标计算方法，适用于县域、省域和生态

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分析，生态区包括生态功能区、城市/城市群和自然保护区。 

该标准分别针对县域/省域/国家生态状况、专题生态区状况制定了相应指标体系。专题

生态区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又分为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自然保护区保护

状况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3。根据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将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进行了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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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适用区域 指标体系  具体指标 

县域/省域/

国 家 生 态

环境状况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指

标体系 

综合指数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分指数 

生物丰度指数 

植被覆盖指数 

水网密度指数 

土地胁迫指数 

污染负荷指数 

环境限制指数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项等 

专 题 生 态

区 生 态 环

境状况 

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

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指数 生态功能区功能状况指数 

生态状况指标 

生态功能指数 

生态结构指数 

生态胁迫指数 

环境状况指标 
污染负荷指数 

环境质量指数 

生态功能调节指标 
重要生态类型变化调节指标 

人为因素引发突发环境事件调节指标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 

综合指数 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环境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达标率、水质达标率等 6 个指标 

污染负荷指数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强度等 7 个指标 

生态建设指数 生态用地比例、绿地覆盖率等 5 个指标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

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指数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状况指数 

分指数 

面积适宜指数 

外来物种入侵指数 

生境质量指数 

开发干扰指数 

 

（2） 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LY/T 2242-2014) 

该标准规定了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从事各类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

评价的基本要求、指标体系及权重、方法和报告编写的要求。适用于森林生态系统、荒漠生

态系统、内陆湿地生态系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开展建设项目的生

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可参照执行。 

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 6 个、二级指标 26 个。见表 4。

针对每个指标给出了评价标准、影响程度等级和分值，并按照湿地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野

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和其他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分别给出了权重值。由专家对指标逐一评

分，计算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判断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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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景观/生态系统 A 

景观/生态系统类型及其特有程度 A1 

景观类型面积 A2 

景观片断化程度 A3 

景观美学价值 A4 

土壤侵蚀及地质灾害 A5 

自然植被覆盖 A6 

生物群落 B 

生物群落类型及其特有性 B1 

生物群落面积 B2 

栖息地连通性 B3 

生物群落的重要类群（建群种、优势种和关键种） B4 

生物群落结构 B5 

种群/物种 C 

特有物种 C1 

保护物种 C2 

特有物种、保护物种的食物网/食物链结构 C3 

特有物种、保护物种的迁移、散布和繁衍 C4 

主要保护对象 D 
主要保护对象种群数量或面积 D1 

主要保护对象生境面积 D2 

生物安全 E 

病虫害爆发 E1 

外来物种或有害生物入侵 E2 

自然保护区重要遗传资源流失 E3 

发生火灾、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 E4 

社会因素 F 

当地政府支持程度 F1 

当地社区群众支持程度 F2 

对自然保护区管理的直接投入 F3 

对改善周边社区社会经济贡献 F4 

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危害及程度 F5 

（3） 近岸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价技术指南(HY/T 215-2017) 

该标准规定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调查、评价指标与权重、评价指标赋值标准、评价指标

赋值方法、综合指数计算、变化幅度计算、评价与分级等技术要求。适用于近岸海域海洋生

物多样性评价。 

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 5 个、二级指标 18 个。见表 5。

每个二级指标划分为 5 个等级，给出了分级标准。通过对 5 个等级进行赋值，计算海洋生物

多样性综合指数（MBI）。按照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的数值变化幅度（△ MBI），将海洋生

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划分为无明显变化、略有变化（提高或下降）、显著变化（提高或下降）

3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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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海洋营养级 海洋营养级指数 无量纲 

浮游植物物种多样

性 

浮游植物总物种数、浮游植物平均单站物种数 种 

浮游植物种类多样性指数 无量纲 

浮游动物物种多样

性 

浮游动物总物种数、浮游动物平均单站物种数 种 

浮游动物丰度 ind/m3 

浮游动物生物量 mg/ m3 

浮游动物种类丰富度指数 无量纲 

浮游动物种类多样性指数 无量纲 

潮间带生物物种多

样性 

潮间带生物总物种数、潮间带生物平均单条断面物种数 种 

潮间带生物栖息密度 ×102 ind/m2 

潮间带生物生物量 g/ m2 

潮间带生物种类丰富度指数 无量纲 

潮间带生物种类多样性指数 无量纲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物种多样性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总物种数、浅海大型底栖生物平均单站物种数 种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栖息密度 ind/m2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生物量 g/ m2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种类丰富度指数 无量纲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种类多样性指数 无量纲 

3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适应“十三五”生态保护的新形势、新要求 

“十二五”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下，我国的生态保护力度进一步

加大，在系统保护、综合监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总体上，我国生态恶化趋势尚

未得到根本扭转，生态保护与开发建设活动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河流水电开发和矿产资源开采使生态空间破碎化加剧，对物种生存和生物多

样性造成严重威胁。 

“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各项任务和措施陆续出台并加快推进，我国生态保护

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文件的要求，“十三五”将进一步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

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有效遏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要“加强开发建设活动生态保护监管”，包括“合理确定和布局大坝建设，加强调度

监管，有效保障最低生态需水量；加强生态设施建设，科学合理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合

理布局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基于生态承载力确定游客数量。推动交通设施建设合理避让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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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敏感区域，加强生物廊道建设，减少生态阻隔；加强交通设施建成后的生态恢复和运营

期的管理”等内容。同时，《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修订后，全面强化了生态保护红线、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的要求。上述各

项新法规、新政策的出台对开发建设活动的生态保护工作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 

因此，为了适应“十三五”生态保护的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从源头预

防生态破坏的作用，有效指导建设项目全过程的生态保护工作，需要对现行导则进行修订，

重点以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境的连通性和完整性以及种群生存为目标建立生态影响评

价方法和评价指标，提高方法的科学性和影响预测的可靠性，强化生态保护措施、生态监测

和后评价要求。 

3.2 支撑“十三五”环评改革的顺利实施 

现行生态导则自 2011 年发布实施以来，在环境影响评价实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我国近些年来的流域水电开发、水利工程、长江航道整治、沿海及内河港口、机场、

高速公路、铁路、矿产资源开采等项目，在现行导则的指导下，对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可能产

生的生态影响进行了准确识别，并从选址选线、工程方案设计、施工作业、运营期环境管理、

生态恢复等各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保护对策。 

为了推动实现“十三五”绿色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目标，原环境保护部制定了

《“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对于建设项目环评，改革的重点和目标是提高环

评效能，一方面是要剥离非环评应承载的职能，另一方面是突出环评重点，重点把握选址选

线环境论证、环境影响预测和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同时，要求建立技术导则实施效果评估

与反馈机制，定期对现行技术导则的适用性、有效性、可操作性进行跟踪评估，并开展滚动

修订。按照《“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课题组对现行生态导则的实施

情况进行了评估，以提高环评效能为目标导向，指出了现行导则存在的问题，为环评改革的

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 

3.3 发挥环境要素导则对行业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的总体指导和规范作用 

目前，我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体系主要由总纲、环境要素导则（包括大气、

地表水、地下水、声环境、生态、土壤环境等）、建设项目行业导则（包括水利水电、民用

机场、输变电、城市轨道交通、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煤炭采选、制药、农药、钢铁、石油

化工等）以及专题导则（环境风险等）组成（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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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体系现状 

 

从对现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梳理情况来看（表 6），不同行业的生态影

响评价工作总体上参照生态导则规定的原则、方法、内容和技术要求执行，部分行业如水利

水电、机场、煤炭采选、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城市轨道交通等结合工程特点提出了更为具

体、针对性的要求，以提高行业导则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对于公路、港口、内河航运等建

设项目，交通运输部组织制定了相关规范，包括《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JTG 

B03-2006）、《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JTJ227-2001）、《港口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规范》（JTS105-1-2011）等，上述规范对评价等级、评价范围以及生态现状

调查与评价、影响预测分析、减缓影响措施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是，部分行业导则或规范

的实施时间已超过 10 年，其内容和要求可能也面临着进一步的修订、完善。 

根据环境要素导则在导则体系中的定位，应充分发挥生态导则对各个行业建设项目生态

影响评价工作的总体指导和规范作用，定期对现行导则存在问题进行修订、提高导则的适用

性、可操作性。需要说明的是，以生态影响为主要影响的行业类型多样，不同行业生态影响

特点包括对象、范围、程度等有较大差别，生态导则不可能完全涵盖所有行业、所有项目的

特点。因此，对于已发布实施的行业导则，可根据修订后的生态导则内容以及行业生态影响

特点，在后续修订过程中酌情参考。 

建设项目环评技术导则 总纲

要素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大气环境(HJ 2.2—2018)

声环境(HJ 2.4—2009)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行业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HJ 453—2018)

钢铁(HJ 708—2014)

输变电(HJ 24—2014)

煤炭采选(HJ 619—2011)

制药(HJ 611—2011)

农药(HJ 582—2010)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HJ/T349—2007)

石油化工(HJ/T 89—2003)

水利水电(HJ/T88—2003)

民用机场(HJ/T87—2002)

专题导则：

环境风险(HJ 169—2018)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试行）（HJ 74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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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现有行业导则对生态影响评价要求 

行业导则 对生态影响评价的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钢铁建设项目》

（HJ 708-2014） 
无具体针对要求，参照生态导则。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 

24-2014） 

评价等级、生态现状调查和评价以及影响评价均参照生态导

则；结合输变电工程影响特点提出了具体的评价范围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煤炭采选工程》

（HJ 619-2011） 

评价等级的确定参照生态导则；按照生态导则的要求初步确

定评价范围，井工开采项目根据地面沉陷影响范围进一步合

理确定生态评价范围；露天开采项目一般以采掘场、外排土

场边界外扩 1000-2000 米；生态现状调查原则上参照生态导

则，从行业特点出发，提出了需要突出的重点内容；结合行

业特点，提出了生态影响评价方法（推荐）和评价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制药建设项目》

（HJ 611-2011） 
无生态影响评价的相关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农药建设项目》

（HJ 582-2010） 

结合农药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提出了生态影响评价的

要求，主要侧重于从环境毒理角度，分析特征污染物对周围

生态的影响。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

（HJ 453-2018） 

评价等级、评价范围、现状调查均参照生态导则，结合轨道

交通建设项目的特点，重点对植被、绿地、古树名木以及生

态敏感区提出了评价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

开发建设项目》（HJ/T 349-2007） 

规定了评价等级划分、评价范围确定以及生态现状调查、影

响预测与评价、生态保护措施的具体要求和内容。预测方法

参照生态导则附录。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项

目》（HJ/T 89-2003） 

无具体针对要求，评价等级、范围的确定以及生态现状调查

和评价均参照生态导则。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

（HJ/T 88-2003） 

评价等级参照生态导则； 结合水利水电项目的生态影响特

征，分别给出了生态完整性、陆生植物、陆生动物、水生生

物、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及水土流失影响分析和预测的要求，

并提出了具体的、针对不同影响的生态保护措施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民用机场建设工

程》（HJ/T 87-2002） 

评价等级、现状调查和预测评价方法参照生态导则；提出了

评价范围、现状调查和评价、影响预测和评价的具体要求和

内容。 

3.4 解决导则体系重构过程中与其他要素导则的衔接问题 

现行生态导则定义的生态影响，是指“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因子、非生物

因子所产生的任何有害的或有益的作用”，其中，非生物因子涉及水、土壤等环境要素。构

成生态系统的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极为复杂，例如，地下水位变化可能会

对植被组成和相关动物群组成造成影响，甚至会导致湿地的退化和丧失，土壤理化特性变化

或污染可能对植物群和动物群造成影响，水文情势变化可能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因此，

为了更好地协调与其他相关要素导则的关系，在生态影响评价中，重点关注非生物因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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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生物因子受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等间接影响和累积影响，各环境要素的现状调查、预测

和分析可为生态影响评价提供重要的支撑。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土壤环境影响评

价主要针对土壤本身环境质量降低或恶化以及盐化、酸化、碱化趋势进行调查、预测和分析，

本导则重点关注因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及土壤盐化、酸化、碱化对植物、动物等生物因子和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等造成的影响，可与土壤导则的内容有效衔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主

要针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水文要素（如水温、水位、水深、流速、水面宽、冲淤变化等）开

展调查和分析，核算允许排污量和确定生态流量，本导则重点关注因水质、水文情势变化等

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可与地表水导则的内容有效衔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敏

感程度分级的依据主要是水资源保护的相关区域，实际上，一些生态敏感区如湿地等，其动

态变化与地下水补径排条件、水位变化等密切相关。以公路、铁路等线性工程为例，按照现

行地下水导则的评价要求，线性工程根据所涉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和主要站场位置（如输油

站、泵站、加油站、机务段、服务站等）进行分段判定评价等级，主要针对地下水的污染进

行评价。建议在地下水导则修订中充分考虑因地下水水位变化引起的生态影响问题，视情况

增加地下水水位的预测和评价。 

本导则暂不考虑生物入侵以及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可能产

生的影响评估，建议由相关专题导则实现。 

4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4.1 美国 

1993 年美国环境质量署（Council on Environment Quality, CEQ）颁布了《Guidelines for 

Incorporating Biodiversity into the EIA Process Using a Cumulative Effects Approach》用于指导

生态影响评价工作，并确定了评价步骤，主要包括识别拟建项目或活动的生态影响，运用物

种清单定性描述，运用结构化资料定性、定量描述，运用生境评价系统、生境评价程序等生

境评价方法描述，以及运用能量系统图描述。在生态保护措施方面，针对野生动物通道的设

计和管理，美国公路合作研究计划（National Cooperation Highway Research Program, NCHRP）

展开了系统研究，对野生动物通道的使用效率进行了评价，于 2007 年建立了一个在线指南

服务系统（www.wildlifeandroads.org）。该系统构建了从规划到决策以及通道设计、管理的



 

- 20 - 
 

工作框架，对美国佛罗里达州等制定野生动物通道设计指南起到了指导作用。2011 年，美

国交通部联邦公路管理局发布了《北美公路野生动物通道设计和评价指南》。 

4.2 英国 

在 2006 年第一版生态影响评价指南的基础上，英国生态和环境管理特许研究所

（Chartered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IEEM）于 2016 年发布了

《Guidelines for Ec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UK and Ireland, Terrestrial, Freshwater and 

Coastal》。这份指南涵盖了陆生、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生态影响因素识别、影响范

围确定、生态背景值调查、重要生态因子筛选、影响分析和减缓措施等方面的具体指导（原

则、方法、内容等），还包括了 1 个案例（公路扩建对宽尾树莺种群的影响分析）、生态影

响评价报告模板和相关资料清单等 3 个附录。英国环境评价研究所制定了背景值生态评价指

南，包括了确定何时要对研究地点进行详尽调查的标准。例如，在该指南中，给出了在英国

对两栖类、爬行类进行初步实地调查后，需要进一步开展深入调查的标准，这些标准对可用

来评估生境适宜度的物种分布信息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3 爱尔兰 

爱尔兰国家公路局于 2004 年发布于了国家公路规划生态影响评价指南。作为重要补充，

国家公路局又针对国家公路规划中保护动植物的生态调查技术制定了《Ecological Surveying 

Techniques for Protected Flora and Fauna during the Planning of National Road Schemes》。这份

指南详尽列举了保护动植物调查的技术方法（每个物种给出一个“信息卡片”，包括物种的形

态描述、生态习性、生境选择、调查方法、适宜时间以及减缓影响的关键方法等），以指导

公路规划中的生态影响评价工作。 

4.4 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环境研究所（The Environment Institute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c., EIANZ）于 2015 年发布了一份适用于新西兰的生态影响评价指南。这份指南由一些生

态学家编写完成，详尽地提供了生态影响识别、现状调查、影响分析、减缓措施和管理等常

用技术方法的说明，以及可用数据、地图、方法的资料链接。指南还包括了相关立法清单、

关键的生态数据库链接、确定评价范围和影响识别所需要的现场调查内容清单、受威胁的自

然、稀有生态系统清单、评价因子和标准（案例）、受胁物种相关信息来源、可参考的潜在

影响、生态补偿（biodiversity offsets）的原则等 9 个资料性附录。 

4.5 澳大利亚 

西澳大利亚环境保护部（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EPA）于 2010 年针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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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中的陆生脊椎动物调查技术制定了《Technical Guide -Terrestrial Vertebrate Fauna 

Survey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这份指南结合西澳大利亚不同区域的特点给

出了动物调查的具体技术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和报告要求。 

4.6 国内情况 

台湾环保署于 2003 年发布了《动物生态评估技术规范》，并于 2011 年进行了修订，用

于指导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动物生态评估工作，同时以附件形式分别对生态背景调查、开发行

为对动物生态的影响评估及减缓对策、动物生态监测计划进行了详细规定。 

为规范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的生态影响评价工作，2014 年原环境保护部编

制实施了《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态影响专题报告编制指南（试行）》，规定了

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态影响专题报告编制的范围、总则、工作程序、主要内容

和技术要求。2015 对《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进行了修订，规定了生态环境状况评

价指标体系和各指标计算方法，主要适用于县域、省域和生态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

评价，生态区包括生态功能区、城市/城市群和自然保护区。2016 年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环办政法〔2016〕

67 号），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以及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损害调查的一般性原

则、程序、内容和方法，主要适用于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和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2014 年至 2016 年，陆续发布的陆生维管植物、陆生哺乳动物、内陆水

域鱼类等 13 项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规定了多样性观测的主要内容、技术要求和方法。 

总结来看，国外发布的有关生态影响评价的指南并不是约束性、强制性文件，它为生态

影响评价提供了一些可适用技术方法、参考案例以及基础生态数据的来源。在评价上，更加

关注生态系统、物种和生境之间的关联以及多样性、丰富度等方面的影响评价。在评价范围

的确定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或推荐的值，只是列举了需要考虑的因素。 

5 标准修订的依据与原则 

5.1 标准修订的依据 

5.1.1 主要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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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风景名胜区条例》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5.1.2 主要技术依据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5.2 标准修订的原则 

（1）延续性原则。修订后的导则应在现行导则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完善，在章节安排

上尽量考虑现行导则的框架结构，体现其指导作用的连贯性。修订后的导则应符合《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的要求，与即将出台的相关导则、技术规范相协调。 

（2）适用性、可操作性原则。导则修订应采用成熟、实用并经实践检验具有可操作性

的评价方法。 

（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导则修订应考虑不同评价工作等级的要求，重视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 

（4）广泛征求意见的原则。应广泛吸收不同行业专家、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意见，确保修订后的导则对生态影响评价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5.3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通过各行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梳理、典型行业案例剖析、调研以及专家研讨、咨询等方

式，系统评估现行生态导则的实施效果和技术方法的应用现状，结合我国生态保护和环境管

理新要求，完成生态导则修订工作。技术路线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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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态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修订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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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标准修订的预期效果 

（1） 突出评价重点，提高评价效能。一方面强化生态敏感区域建设项目评价工作要求，

尤其是定量化评价内容；另一方面简化非敏感区域的评价工作量。 

（2） 进一步明确生态现状调查、预测评价、生态监测、图件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全面

提高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的规范性。 

5.5 主要修订方案 

5.5.1 强化对建设方案比选论证的要求 

结合其他要素导则的基本框架，在“总则”中增加评价工作任务、评价工作程序，总体指

导生态影响评价工作。 

在评价工作程序中，提出建设项目占用或穿（跨）越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重要

生境或产生显著不利生态影响时，应提出替代方案并进行环境比选论证的要求。 

5.5.2 明确生态影响识别基本要求和内容 

生态影响识别是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的基础，但较为复杂、专业性较强。本次修订增加生

态影响识别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为生态影响识别提供指导。 

5.5.3 结合行业特征完善评价工作分级和评价范围 

调整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依据，完善公路、铁路、管道等线性工程和涉水工程的评价工作

分级。结合行业特征，增加评价范围确定的基本原则。 

5.5.4 规范不同评价等级的工作内容 

为体现不同评价工作等级在工作量、工作深度上的差异性，细化一级、二级、三级生态

影响评价内容要求。 

5.5.5 补充完善生态现状调查、评价和影响分析的内容及方法 

补充细化植物、动物（陆生、水生）、生境、生态系统等调查和评价的具体内容及相应

指标，增补定量评价方法。 

5.5.6 细化生态保护措施的要求 

根据不同生态影响情形，细化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要求，进一步提高建设项目生态保护

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 

5.5.7 强化施工期和运行期生态监测要求 

对于生态监测，明确生态监测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并强调可能具有重大、敏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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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建设项目，区域、流域开发项目，其制定的生态监测计划应在 5 年以上。 

5.5.8 完善图件规范与要求 

根据生态现状调查和影响预测评价的内容和要求，增加相关图件，明确基本图件内容、

工作底图比例尺要求。 

5.6 主要修订框架 

修订后的导则基本保持现行导则的结构和框架，一级目录略作调整。导则修订前、后框

架设置对比见表 7。 

表 7 现行导则与修订后导则章节设置对比表 

章节

设置 
现行导则 章节设置 修订后导则 

1 适用范围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 总则 

5 工程分析 5 生态影响识别 

  6 评价工作等级和评价范围确定 

6 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7 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7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 8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 

8 生态影响的防护、恢复、补偿及替代方案 9 生态影响缓解对策与措施 

9 结论与建议 10 生态影响评价结论 

附录 

附录 A（资料性附录）生态现状调查方法 

附录 B（规范性附录）生态影响评价图件

规范与要求 

附录 C（资料性附录）推荐的生态影响评

价和预测方法 

附录 

附录 A（资料性附录）生态现状调查方法 

附录 B（资料性附录）生态影响识别内容 

附录 C（规范性附录）生态影响评价图件

规范与要求 

附录 D（资料性附录）生态现状及影响评

价方法 

 

6 标准修订主要内容说明 

6.1 适用范围 

（1）将“本标准规定了生态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方法、内容及技术要求”修改为“本

标准规定了生态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工作程序、方法、内容及技术要求”。 

修订说明：遵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以及地下水、地表水、大气、

土壤等要素导则的基本框架要求，在“总则”中增加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程序的相关内容。 

（2）将“本标准适用于建设项目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因子所造成的影响的评价。区域和

规划的生态影响评价可参照使用”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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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可参照使用”。 

修订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

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

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以及“第二章 规划的环境影

响评价”所界定的内容，环境影响评价包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两类，

本次修订对适用范围进行规范。 

（3）提出“海洋工程生态影响评价可参照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修订说明：根据生态环境部的职能配置，增加了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的审批或审查。鉴于《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已发布实施，其中也明确、详细规

定了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和技术要求，本次修订建议可参照使用。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 

GB/T 19485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GB/T 2025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7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SC/T 9402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删除：GB50433-2008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修订说明：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梳理，修订后的导则主要给出导则中直接引用的规范

性引用文件。 

6.3 术语和定义 

（1）新增部分术语和定义。 

修订说明：根据导则中涉及的相关术语，给出其科学定义。新增了生态背景状况、生

态阈值等名词。 

（2）删除了“特殊生态敏感区”、“重要生态敏感区”、“一般区域”的定义。 

修订说明：现行导则中“特殊生态敏感区”、“重要生态敏感区”、“一般区域”是作为划分

评价工作等级的主要依据而进行定义的，本次修订调整了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依据，未再使

用“特殊生态敏感区”、“重要生态敏感区”、“一般区域”的概念。 

（3）调整了“生态影响”、“生态监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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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影响评价对象为“物种（种群）及其生境、群落、生态系

统”，避免与其他环境要素评价内容重叠。“生态监测”更加强调对生态背景状况及其变化趋

势的测定或观测，并在表述中增加了遥感的方法。 

6.4 总则 

修订后导则总则共有 2 条，与现行导则相比，增加了评价工作任务、评价工作程序，删

除了评价原则、生态影响判定依据，将评价工作分级和评价工作范围调整为单列章节。 

修订说明： 

结合其他要素导则的基本框架，在“总则”中增加评价工作任务、评价工作程序，总体指

导生态影响评价工作。整合生态影响判定依据和工程分析章节的内容，在新增章节生态影响

识别中体现。 

在评价工作程序中，突出了对建设方案比选论证的要求。在很多国家，替代方案是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做法是将替代方案分为第一可替代方案、第二可替代方

案和不实施的延迟方案，目的是通过环评，为拟建项目和规划选择对环境不利影响最小的方

案。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因此，为了落实《“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中关

于“重点把握选址选线环境论证”的要求，充分发挥生态影响评价从源头预防生态破坏的作

用，应在设计阶段实现环评介入，同步开展方案的比选和论证，包括项目选线和选址、项目

组成和内容、工艺和生产技术、施工和运营方案等方面，优先选择生态影响最小的方案。 

6.5 生态影响识别 

新增“生态影响识别”章节。 

修订说明： 

生态影响识别是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的基础，较为复杂且专业性较强，主要任务是在初步

工程分析和生态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识别主要影响源、影响方式或途径和影响范围。生态影

响识别应涵盖施工期、运行期和退役期（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等不同阶段。常用的方法有

列表清单法、矩阵法、网络法、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叠加图法等。 

一方面，识别主要影响源可通过工程分析实现。在不同阶段分别有哪些工程行为，这些

工程行为发生的地点、时间、方式和持续时间是什么。例如，疏浚等涉水施工过程中造成悬

浮物浓度增加，这一过程发生的区域、时间、持续时间以及悬浮物的发生量是影响源识别的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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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生态影响识别需要了解受体环境中可能受到影响的生态系统及其组成成分的

背景知识，包括生态系统类型、物种/生境/生态系统的关系，物种的分布与现状等。需要说

明的是，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评价不可能对受影响环境中的所有生态系统及其组成成分进行详

细调查和研究，进行恰当的“聚焦”非常重要。在生态影响识别过程中，通过初步调查，选择

重要的生态系统及其组成成分作为评价的焦点，也就是生态保护目标，是一项关键的工作。

首先，依法设立的各类各级保护区域是生态影响评价应重点考虑的生态保护目标之一，包括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重

要湿地、沙漠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等。第二，以物种（包括支持物

种生存的生境）为核心确定生态保护目标，主要考虑其濒危性、特有性、保护等级、经济价

值、公众关注度、对特定影响的敏感性或响应性、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等方面，包括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物种（列入国际和中国最新和权威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濒危

和易危物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特有种以及群落中的关键种。重要生境是指维持上述重

要物种生存、繁衍、迁徙（或洄游）、扩散、种群交流等的空间范围与环境条件，包括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物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以及特有种的集中分布区、适宜生境，重

要水生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迁徙鸟类的重要繁殖地、越冬地、停歇

地，以及关键种分布区域等。第三，以生态系统（包括群落）为核心确定生态保护目标，主

要考虑在某一生物地理区具有代表性、稀有性或独特性的典型生态系统，物种丰富度较高、

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态系统等。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中，“生态

保护红线”的定义为“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

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

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

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保护地体系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础，

因此在空间上两者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保护地体系仍存在一定的生态

保护的空缺，应关注尚未划入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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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
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
沙漠公园
重要湿地
湿地公园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
……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受威胁物种（包括极危、濒危、易危等）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特有种
重要经济水生生物
关键种
其他依法或国际公约约定的保护物种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物种、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以及特有种的集中分布区、适宜
生境
重要水生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
洄游通道
迁徙鸟类的重要繁殖地、越冬地、停歇地
关键种分布区域
已明确作为栖息地保护的河流和区域
生境廊道
分布有关键资源的生境

国家级和省级禁止开发区域：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
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
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湿地公园的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
其他类型禁止开发区的核心保护区域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和生态功能重要性，
可将以下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极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地
国家一级公益林
重要湿地（含滨海湿地）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地
自然岸线、雪山冰川、高原冻土等重要
生态保护地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
土保持、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极

重要区域及极敏感区域

在某一生物地理区具有代表性、稀有性或独
特性的典型生态系统；
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水平较高、生态系统功
能和过程较重要的生态系统

 

图 3 生态保护目标示意图 

第三，生态影响范围的判断应考虑不同类型的生态影响。关于生态影响的不同类型及其

举例详见表 8。 

表 8 生态影响的主要类型 

生态影响类型 例 子 

直接影响 

工程永久和临时占地、水库淹没、地面沉陷、污染物排放、化学品泄漏等导致生

境直接破坏或丧失以及个体直接死亡； 

工程施工（如隧道爆破、炸礁、疏浚等）和运行（如交通事故碰撞、船舶螺旋桨

击伤等）导致个体受伤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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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影响类型 例 子 

工程建（构）筑物导致物种迁徙（或洄游）、扩散、种群交流受到阻隔； 

施工活动以及运行期噪声、振动、灯光等对野生动物行为产生干扰； 

生境破碎化等 

间接影响 

因工程建设和运行间接改变了生境条件或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如矿山开采

项目通过对地下水的影响造成植被破坏、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降低，水利水电、

码头及航道建设项目通过对水文情势的影响造成水生生境发生变化等）； 

因工程建设和运行直接造成生境条件、食物资源等变化进而导致种群分布、结构

或种群动态发生变化； 

因工程建设和运行直接造成生境破坏、丧失或破碎化进而导致种群数量下降或种

群灭绝风险增加，甚至生物多样性降低； 

因工程建（构）筑物阻隔影响进而造成种群间基因交流减少，最终导致小种群灭

绝风险增加等。 

累积影响 

整个区域生境的逐渐丧失和破碎化； 

在景观尺度上生境的多样性减少； 

不可逆转的生物多样性的丢失； 

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破坏等 

6.6 评价工作分级及评价范围确定 

将评价工作分级及评价范围确定整合为一章。  

6.6.1 评价工作分级 

（1）调整了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依据，以项目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程度以及项目的影响方

式作为主要的划分依据，删除了“工程占地（含水域）范围”的依据；  

（2）删除了“在矿山开采可能导致矿区土地利用类型明显改变，或拦河闸坝建设可能明

显改变水文情势等情况下，评价工作等级应上调一级”，调整为“项目影响区域为其他区域，

但可能导致所在区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以及重要生态功能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评价等级为

二级”的要求。 

（3）完善了线性工程和涉水工程的评价工作分级。 

修订说明： 

现行生态导则关于“工程占地（含水域）范围”的划分对于大多数非线性工程不完全适用，

如单个矿山开采、港口、机场（除大型国际枢纽机场）等工程的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面积基

本不会超过 20km²，甚至是 2km²，使以占地面积划分评价等级失去了意义。本次修订调整

了评价工作分级的依据，以影响方式和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作为主要依据。 

项目建设的影响方式主要有施工临时占用（含水域）、工程构筑物或建筑物永久占用（含

水域）、水库淹没占用，线路穿（跨）越，矿山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陷，以及通过改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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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地表水等环境条件间接作用于生态保护目标等。在判断间接影响区域时，可结合土

壤、地下水、地表水等环境要素的影响范围进行判断。 

结合生态影响评价的关注重点和等级划分的可操作性，项目影响区域主要考虑具有相对

明确的边界范围的各类保护区域以及可根据相关目录和资料确定重要性级别的物种及其生

境，主要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境以及一般区域。根据 2019 年 6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

导意见》，将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依据管理目标与效

能并借鉴国际经验，把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和自然公园 3 类，自然公园包括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等。因此，本

次修订关于影响区域生态敏感性的划分参考《指导意见》。 

项目通过直接占用、破坏等方式影响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

遗产和物种的重要生境时，评价工作等级为一级；项目通过直接占用、破坏等方式影响不同

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不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或通过改变土壤、地

下水、地表水等环境条件间接影响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和

物种的重要生境时，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涉及其他一般区域的，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但

可能导致所在区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以及重要生态功能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评价工作等级

可上调至二级。线路以隧道下穿或以桥梁一跨而过的形式通过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

重要生境等生态敏感区域，并在影响区域内无永久和临时工程的情况下，评价等级可由一级

下调至二级。 

为避免非敏感路段（区域）的过度评价，本次修订提出了线性工程可结合工程特点、影

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按照不同评价等级的技术要求进行分段评价，涉水工程可针对陆生生

态、水生生态分别确定评价工作等级。 

删除了“在矿山开采可能导致矿区土地利用类型明显改变，或拦河闸坝建设可能明显改

变水文情势等情况下，评价工作等级应上调一级”。在实际工作中，该要求较偏重主观判断，

容易造成评价工作量的不合理增加。 

（4）案例测算 

编制组选取了近 100 个建设项目验证评价等级变化情况，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码头、

航道、煤炭和水利水电等。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修订前后一级、二级、三级评价数量变化总

体不大（图 4）。但具体到行业中，由于存在分段评价和分区域评价，公路、铁路等线性工

程以及港口等涉水工程的实际评价工作深度和工作量会有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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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态影响类项目测算情况对比图 

6.6.2 评价工作范围 

增加了评价工作范围确定的基本原则。 

修订说明： 

不同行业环境影响差异较大，应结合所在区域的环境特点在具体评价中视情况确定评价

范围。其基本原则应遵循：（1）不小于工程占用范围；（2）项目涉及通过土壤、地下水、

地表水等环境要素间接影响生态保护目标的，其评价范围不小于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环

境要素的评价范围；（3）项目涉及具有迁徙（或洄游）习性物种的，其评价范围应涵盖工

程影响范围内的迁徙路线或洄游通道；（4）对于公路、铁路等线性工程，一级评价中针对

陆生野生动物的评价范围不小于线路两侧各 2 公里范围；（5）对于机场项目，评价范围不

小于占地范围向外延伸 3～5 公里。 

6.7 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细化了不同评价等级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的方法和内容。 

修订说明： 

现行生态导则对现状调查、评价和影响预测分析内容提出了较为概括性的要求，但由于

具体评价指标、评价内容不尽明确，造成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不足，因此本次修订对生态现

状调查和评价内容进行了细化。 

一是对引用资料的时效性、调查方法的规范性、调查时间和调查频次的代表性以及植物

调查样地、样方和野生动物调查样点、样线、水生生物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的原则提出了基

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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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改扩建、分期实施、属于流域规划中的拟建项目，位于原厂界（或永久用地）范

围内的工业类改扩建项目，结合项目生态影响特点和环境管理要求提出了调查和评价的基本

要求。 

三是明确了不同评价等级的调查和评价内容要求。现状调查和评价一般包括基本生态背

景状况、重要物种及生境、群落及生态系统、自然遗迹或重要的自然景观以及主要生态问题

等内容。一级、二级评价需要针对保护目标开展详细调查和评价。由于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

性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一级、二级评价在调查的工作量（包括调查内容、范围和频次等）

上一般会有明显差别。三级评价的影响区域生态背景现状一般较为简单或单一，基本不涉及

保护区域、重要生境以及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物种、特有种、群落中的关键物种等，

可基于已有资料（包括遥感数据）说明影响区域内的生态现状，包括生态系统类型，植被类

型、分布及覆盖度，野生动物主要种类及分布区域、土地利用现状等。 

四是给出了现状评价中常用的定量指标。包括种群数量（或规模）、种群密度、物种丰

富度、生物多样性指数、植被覆盖指数、生物量、生产力、景观指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

关评价指标等。对于一级评价，当项目影响区域涉及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极危、濒危物种

主要分布区的，可采用生境适宜度指数模型或其他生境评价模型对物种生境现状进行评价。

涉及河流生态系统的，可采用生物完整性指数对评价范围内的水生生态系统状况进行评价。 

6.8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 

细化了不同评价等级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容，界定了生态影响程度，给出了关键的评

价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修订说明：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容应与现状评价内容相对应，根据区域生态保护的需要、物种及

其生境保护要求、受影响生态系统的主导生态功能等选择评价预测指标。尽量采用定量方法

进行描述和分析，对于尚无标准的评价指标，可用生态背景值、阈值、目标值进行评价。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生态状况变化趋势分析、重要物种及生境影响

分析、群落及生态系统影响分析、自然遗迹或重要的自然景观影响分析以及累积影响分析等。

不同评价等级可根据现状调查情况开展相应评价，表 9 总结了针对物种、群落、生态系统以

及生境评价可采用的评价指标及影响程度的判断依据。三级评价可主要分析生态系统功能、

自然植被类型及覆盖度、野生动物分布、土地利用类型等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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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关键的评价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评价对象/指标 评价标准 
影响程度 

生态影响不可接受 显著不利影响 一般不利影响 不利影响较小或基本无影响 

物种/种群规模 
最小可存活

种群（阈值） 

工程建设导致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特有种种群规模严重减小，

低于最小可存活种群规模 

工程建设导致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特有种种群规模有

所减小，但基本可维持种群生存 

工程建设将会对周边活动或分布的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极危、濒危

和易危物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特有种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但不会

影响种群规模和种群生存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极危、

濒危和易危物种、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特有种种群规模

基本维持现状 

群落/群落组成、

空间格局和群落

演替 

区域现状背

景状况 

与区域现状背景状况相比，工程建成

后群落组成、空间格局和演替规律发

生显著变化，群落中的关键种消失 

与区域现状背景状况相比，工程建

成后局部群落组成、空间格局和演

替规律发生变化，群落中的关键种

生存受到一定威胁 

群落变化发生在工程直接占用区

域，工程建成后区域群落组成、空

间格局和演替规律总体变化不大，

关键种种群基本维持现状 

与区域现状背景状况相比，

群落组成、空间格局和群落

演替规律未发生变化，关键

种种群基本维持现状 

生态系统/生产

力、物种丰富度、

生物多样性指

数、生物完整性

指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 

区域现状背

景状况或目

标值 

工程建设造成某种典型生态系统遭到

严重破坏，生产力、物种丰富度、生

物多样性水平显著下降，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显著下降甚至消失，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稳定性难以恢复至现状水

平或达到目标值  

工程建设导致某种典型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生产力、物种丰富度、生物多样性

水平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

采取有效的措施后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稳定性可以恢复。 

工程施工和运行对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产生暂时性不利影响，生产

力受到一定损失，物种丰富度、生

物多样性水平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总体变化不大，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和稳定性基本维持现状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完

整性和稳定性基本维持现状 

生境破碎化程度 
最小可存活

生境（阈值） 

工程建设导致生境破碎化程度加剧，

生境连通性彻底破坏且难以恢复，生

境斑块不能满足物种存活的需求 

工程建设导致生境破碎化程度加

剧，生境连通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破

坏，生境斑块面积的减小可能对物

种存活产生威胁 

工程建设导致局部生境损失，但仍

能满足物种存活的需求，生境连通

性未受到破坏 

生境分布格局基本维持现

状，生境连通性未受到破坏 

生境适宜度 

根据物种的

生态学特征

和需求确定 

工程建设导致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

极危、濒危物种的适宜生境完全消失

且难以恢复 

工程建设导致超过一定比例的适宜

生境转变为不适宜生境 

工程不直接占用适宜生境，但受施

工活动干扰、运行期污染物排放等

影响，生境适宜度将会暂时性下降，

采取有效的措施后可以恢复 

物种适宜生境的分布、面积

和质量基本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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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生态影响缓解对策与措施 

6.9.1 生态影响缓解对策与措施原则 

（1）增加了“维持物种种群生存和发展”作为所采取对策措施应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2）进一步明确了避让方案的要求和内容。 

修订说明： 

（1）除了以恢复和增强区域生态功能作为目标，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层面上维持物种

种群生存和发展也应得到重点关注。 

（2）原则上应优先采取避让方案，包括通过选线、选址调整或局部方案优化避让关键

区域，施工作业避让关键时期，取消/改变产生显著不利影响的施工方式等。 

6.9.2 生态保护措施 

细化了生态保护措施的要求。 

修订说明： 

结合对以生态影响为主的重点行业生态保护措施的系统总结，在本次修订中列出了以下

重要的生态保护措施：（1）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极危、濒危和易危植物、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和古树名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提出避让、工程防护、移栽或种质库保存等措施。工程

施工破坏植被的，应提出植被恢复与生态修复等措施。（2）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极危、

濒危和易危动物、特有种及其生境造成影响的，应提出生境保护、合理安排工期、救护、构

建活动廊道或食源地建设等措施。造成动物迁徙（包括水生生物洄游）受阻的，应提出减缓

阻隔、恢复生境连通的措施，如野生动物通道、过鱼设施等；造成生物资源损失的，应提出

促进资源恢复的措施，如生境修复、增殖放流等。（3）工程建设和运行噪声、灯光等对动

物造成影响的，应提出优化工程施工方案、设计方案或降噪遮光等防护措施。 

例如，在线性工程中，沿道路设置供野生动物迁徙、扩散和连接生境的通道是应对道路

干扰最有效的措施。野生动物通道应优先考虑目标物种的种群生态、生境需求、取食要求、

行为及与其它物种的相互关系，结合地形及周围环境特点确定通道位置、型式、净高以及通

道内外小生境的布设、围栏等辅助设施设计等。从减缓交通致死以及噪声、振动、灯光影响

的角度，可提出防撞网、隔离栅、遮光板、声屏障、限速警示标志牌、交通运营管理等措施。

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包括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优化、施工爆破噪声控制、施工期监测、驱赶、

救助、栖息地保护、生态护坡（滩）、水生生物通道、鱼类增殖放流等措施。其中，栖息地

保护措施包括干（支）流生境保留、生态恢复（或重建）等，水生生物通道措施包括鱼道、

升鱼机和集运鱼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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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生态监测和环境管理 

对于生态监测，强调了可能具有重大、敏感生态影响的建设项目，区域、流域开发项目，

其制定的生态监测计划应在 5 年以上。监测调查位置、频次以及采用的技术方法应根据监测

目标合理确定，并尽量与背景状况调查一致，使不同阶段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施工期重点监

测施工活动扰动下保护目标的受影响状况，如植物群落变化、物种分布和迁移、觅食、繁殖

等行为变化、生境质量变化等，运行期重点监测生态恢复情况、生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

实际影响状况。 

6.10 生态影响评价结论 

增加提出“生态影响不可接受”结论的情形说明。 

修订说明：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提出生态影响不可接受结

论的原则。本次修订建议，对严重威胁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特有种以及群落中的关键种等种群生存，造成重要生境丧失或不可恢复，或

严重损害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建设项目，应提出生态影响不可接受的结论。 

6.11 附录 

6.11.1 附录 A 

（1）在“遥感调查法”中明确包括无人机遥感、卫星遥感等多种手段。 

（2）增加陆生、水生动植物调查方法、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方法的说明。 

修订说明： 

遥感调查法是利用遥感数据获取生态相关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制作生态图件如植被类

型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的基础。随着遥感技术和生态学理论的不断进步，无人机遥感技术

正凭借其机动灵活、高时效、高分辨率、云下作业的特性在生态影响评价中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无人机搭载高清可见光相机、红外相机、多光谱相机、高光谱成像仪等，以及雷达

等遥感设备，采集图像等信息，经过后期软件处理，来进行植被覆盖度、动物和植被群落主

要物种组成和分布等分析和统计。因此，考虑到无人机遥感在生态现状调查中的应用潜力，

本次修订在“遥感调查法”中对无人机遥感予以突出强化。 

在环评生态调查中，陆生野生动物的调查往往缺乏规范性，尽管目前尚未出台针对环评

的野生动物调查规范或指南，但实际上，国内外已形成较为成熟、广泛应用的野外调查方法。

例如，常用的实地调查方法有样线法（或截线抽样法）、样点法、集群地计数法、红外自动

数码照相法等。调查方案可根据目标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制定，包括具体的调查方法、调查时

间、频率、调查范围。其规范性的调查方法可见《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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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浮游生物调查可参见《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6.11.2 附录 B 

本次修订新增资料性附录 B，说明生态影响识别内容，详见 6.5 章节。 

6.11.3 附录 C 

（1）一级、二级评价基本图件要求中将“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空间分布图”

调整为“生态保护目标空间分布图”，增加了动物迁徙（或洄游）路线图（涉及迁徙或洄游物

种），调查样方（或样线）、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图；二级评价基本图件还增加了生态监测

布点图。 

（2）删除“表 B.2 生态影响评价图件成图比例规范要求”，增加了“表 C.2 基本图件内

容与比例尺要求”。 

（3）提出了“当基本图件底图的工作精度不满足评价要求时，应开展针对性的测绘工

作”的要求。      

修订说明：根据生态现状调查和影响预测评价的内容和要求，以及生态制图的发展和应

用情况，增加了相关图件。对于生态影响评价图件成图比，以需要获取的生态信息作为确定

成图比例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长度、面积作为主要依据之一，因此删除了表 B.2，相应增

加了表 C.2，以说明不同图件的底图、内容要求和参考比例尺。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基本

图件底图工作精度的要求。 

6.11.4 附录 D 

删除了列表清单法、图形叠置法、生态机理分析法、指数法与综合指数法、类比分析法、

系统分析法，增加了相关分析法、生态系统评价法、生境适宜度评价法，补充了生物多样性

评价法的相关指标，完善了景观生态学法。 

修订说明： 

有关生态影响评价不同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一直存在较多争论，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

复杂性，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往往受到质疑。而充足的本底数据、长期的生态监测以及不断修

正地生态模型是提高评价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目前在生态学领域广泛应用的评价

技术方法（生态系统评价、生物多样性评价、生境评价等）的梳理，结合其在环评中的适用

性，列出了以定量评价为主的生态现状及影响评价方法。 

（1）相关分析法  

相关分析法是指通过观测物种对某一特定干扰的反应，建立相关关系，预测建设项目可

能产生的影响。除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相关关系的建立也可以通过对已有类似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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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分析获得，进而用于拟建项目的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选取的用于建立相关关系的项

目在工程性质、工艺和规模等方面应与拟建项目基本相当，所在区域的环境背景、生态因子

相似，且项目建成已有一定时间，所产生的影响已基本全部显现。工作步骤如下：1）根据

现状调查和工程分析确定目标物种和拟建项目施工和运行产生的干扰因素；2）结合拟建项

目特点选择已有类似项目；3）观测已有类似项目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目标物种对某一特定

干扰因素的反应，建立相关关系；4）基于相关关系分析，预测拟建项目对目标物种的影响。 

（2）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  

生物多样性内涵丰富，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建设

项目生态影响评价中的生物多样性评价是通过收集生物多样性状态、压力、驱动力、影响与

响应等方面的信息，定量或定性分析建设项目实施后的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和状态，常用的评

价指标有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Simpson

优势度指数等。 

（3）生态系统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评价涉及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环境问题、生态

环境胁迫等各个方面，也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在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评价中，较为关注的

是对生态系统结构、质量和功能的影响，可选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和指标进行评价。如生产力

评价方法、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方法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方法等。 

1）生产力评价方法 

初级生产力是生态系统功能最重要的参数之一。群落（或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是单位

面积、单位时间群落（或生态系统）中植物利用太阳能固定的能量或生产的有机质的量。净

初级生产力(NPP)是从固定的总能量和产生的有机质总量中减去植物呼吸所消耗的量，直接

反映了植被群落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生产能力，表征陆地生态系统的质量状况，也是判定生

态系统碳循环和生态过程的主要因子。NPP 测算方法主要包括站点实测法、实验法和模型

法（如统计模型、参数模型和过程模型）。在区域以上的大尺度水平，基于遥感数据反演植

被 NPP 是发展较快、应用较广的重要分析手段。在建设项目可能导致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

质量发生变化时，可采用生产力评价方法。估算 NPP 的模型研究成果丰硕，通过不断地改

进、完善，近年来估算模型的应用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具体方法和模型的计算过程可查

阅相关文献资料，选择适用的模型开展预测和评价工作，必要时应对模型模拟结果进行验证。 

2）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法 

生态系统完整性是建立在生物完整和生态健康相关概念的基础之上，是生态系统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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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概念。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 of biological integrity, IBI）是目前水生态系统健康

评价中应用最广泛的指标之一。最早由 Karr 等于 1981 年提出，由多个生物状况参数组成，

通过比较参数值与参考系统的标准值得出该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生物完整性指数中每个

生物状况参数都对一类或几类干扰反应敏感，因此可定量描述人类干扰与生物特性之间的关

系，间接反映水生态系统健康受到的影响程度。最初 IBI 是以鱼类为研究对象建立的，随

后扩展到底栖无脊椎动物、周丛生物、着生藻类、浮游生物以及高等维管束植物。生物完整

性指数评价工作步骤如下：①结合工程影响特点和所在区域水生态系统特征，选择指示物种；

②根据指示物种种群特征，在指标库中确定指示物种状况参数指标；③选择参考点（未受干

扰的样点或受干扰极小的样点，能够反映生物完整性的背景状况）和干扰点（已受各种干扰

如点源和非点源污染、森林覆盖率的降低、城镇化、大坝建设等的样点，可作为类比分析的

依据），并采集参数指标数据，通过对参数指标值的分布范围分析、判别能力分析（敏感性

分析）和相关关系分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④确定每种参数指标值以及 IBI 指数的计算方

法，分别计算参考点和干扰点的 IBI 指数值；⑤建立生物完整性指数的评分标准；⑥评价工

程建设前所在区域水生态系统健康程度，预测工程建设后水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变化趋势。 

3）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条件与作用，主要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其中，调节服务包括水源涵

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防风固沙、碳固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评价指标与方法参

见《中国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与演变》（2017 年，科学出版社）。 

（4）景观生态学评价方法 

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宏观尺度上景观类型的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

变化特征。景观格局是指大小和形状不一的景观斑块在空间上的排列，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

同尺度上综合作用的结果。景观格局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直接而强烈影响，其主要原因是

由于生境丧失和破碎化。 

景观变化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三种：定性描述法、景观生态图叠置法和景观动态的定量化

分析法。目前较常用的方法是景观动态的定量化分析法，主要是对收集的景观数据进行解译

或数字化处理，建立景观类型图，通过计算景观格局指数或建立动态模型对景观面积变化和

景观类型转化等进行分析，揭示景观的空间配置以及格局动态变化趋势。 

景观指数是能够反映景观格局特征的定量化指标，分为三个级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研究

尺度，即斑块级别指数、斑块类型级别指数和景观级别指数，常采用 FRAGSTATS 等景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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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分析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景观要素的多样性通过景观多样性指数与景观均匀度指数进行测

度，景观破碎化程度通过斑块破碎度指数测度。 

（5）生境适宜度评价方法 

生境（Habitat）指动植物个体或种群的天然栖息场所，是生物生存空间和一切影响到生

物生存的环境因子的总和。生境适宜度评价是通过分析野生动物的需求与研究区的环境因子

的相互关系来明确物种潜在的分布区域，从而可以为野生动物有效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必要

的条件和依据。目前，利用 3S（GIS、RS、GPS）技术结合生态位模型对生境适宜度进行分

析已经越来越多的运用到野生动物生境评价之中，已对大熊猫、黑熊、东北虎、普氏原羚、

蒙古野驴、鹅喉羚、林麝、黑叶猴、白头叶猴、川金丝猴、海南长臂猿、亚洲象、丹顶鹤、

大天鹅等多种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开展了相关研究。 

生境适宜度评价是通过分析目标物种的生境要求及其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匹配关系，建立

适合的生境评价模型，对某一区域的物种生境进行适宜度分析。生境适宜度评价的工作步骤

如下：①明确目标物种，即受工程影响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等；②分析物种的生境条件，明

确影响种群分布及行为的限制因素或主导因素；③根据评价要素收集、准备相应的地理数据，

建立各项影响因素的评价准则，借助 GIS 技术完成数据的空间分析处理，进行各单项因素

的适宜度评价；④根据一定的评价准则借助 GIS 技术进行各单因素叠加分析；⑤根据模型

模拟结果，综合评价工程所在区域的生境现状；⑥叠加拟建工程，对生境适宜度变化情况进

行预测；⑦提出优化选址选线方案以及生态保护措施。 

其中，影响物种潜在分布的环境因子一般可以细分为：物理环境因子（温度、光照、水

分、海拔、坡度坡向等）、生物环境因子（食物、植被类型、种内和种间竞争等）和人类活

动干扰（施工、交通、放牧、采伐等）。在评价模型的选择上，生态位模型是一种比较重要

的模型，其基本原理是根据目标物种已知分布区出发，利用数学模型归纳或模拟其生态位需

求，将其投射到目标地区即可得到目标物种的适生区分布。 

（6）其他 

县域、省域和生态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评价方法参见《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

规范》（HJ 192）。 

7 主要修订内容对比 

修订后导则与现行导则内容对比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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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修订后导则与现行导则主要修改内容对比 

章节 现行导则 修订后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方法、内容及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项目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因子所造成的影响的评价。区域

和规划的生态影响评价可参照使用。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工作程序、方法、内容及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的生态影响评价可参照使用。 

海洋工程生态影响评价可参照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50433-2008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GB/T12763.9-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SC/T9110-2007  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 

SL 167-96  水库渔业资源调查方法 

增加：  

GB/T 19485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GB/T 2025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7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SC/T 9402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删除： 

GB50433-2008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生态影响；3.2 直接生态影响；3.3 间接生态影响；3.4 累积生态影响；3.5

生态监测；3.6 特殊生态敏感区；3.7 重要生态敏感区；3.8 一般区域 

新增了“生态背景状况”、“生态阈值”等术语和定义，删除了“特殊生态敏感区”、“重

要生态敏感区”、“一般区域”。调整了“生态影响”、“生态监测”定义。 

4 总则 

4.1 评价原则 

4.1.1 坚持重点与全面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突出评价项目所涉及的重点区域、

关键时段和主导生态因子，又要从整体上兼顾评价项目所涉及的生态系统和

生态因子在不同时空等级尺度上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 

4.1.2 坚持预防与恢复相结合的原则。预防优先，恢复补偿为辅。恢复、补

偿等措施必须与项目所在地的生态功能区划的要求相适应。 

4.1.3 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生态影响评价应尽量采用定量方法进

行描述和分析，当现有科学方法不能满足定量需要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实现定

量测定时，生态影响评价可通过定性或类比的方法进行描述和分析。 

4  总则 

4.1  评价工作任务 

识别、预测和评价建设项目在施工期、运行期和退役期（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等

不同阶段对物种（种群）及其生境、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出预

防或减缓不利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制定相应的环境管理和生态监测计划，明确给出

建设项目生态影响是否可接受的结论。 

4.2  评价工作程序 

生态影响评价工作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生态影响识别阶段，生态现状评价和影响

分析阶段，生态保护对策与措施制定阶段。 

4.2.1  生态影响识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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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现行导则 修订后 

a）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工程技术文件、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周边分布的各类自然保

护地、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境等相关资料，开展初步的工程方案分析和野外调查，

识别主要的生态影响，筛选生态保护目标，确定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 

b）建设项目占用或穿（跨）越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境或产生显著不

利生态影响时，应提出替代方案并进行环境比选论证。替代方案主要指项目选线、

选址替代方案，项目的组成、内容和平面布局替代方案，工艺和生产技术的替代方

案，施工和运营方案的替代方案等。 

4.2.2  生态现状评价和影响分析阶段 

a）在进行充分的资料收集、专家和公众咨询基础上，综合利用遥感、野外调查等方

法，对生态保护目标开展详细调查，评价生态现状。 

b）结合建设项目特征，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预测和评价工程建设和运行对

生态保护目标的影响。 

4.2.3  生态影响缓解对策与措施制定阶段 

根据生态影响预测和评价结果，提出预防或减缓不利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制定相应

的环境管理和生态监测计划，明确生态影响评价结论。 

 

5  生态影响识别 

生态影响识别应涵盖施工期、运行期和退役期（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等不同阶段。

结合建设项目特点和环境特征，识别主要影响源、影响方式或途径和影响范围。具

体识别内容可参见附录 B。 

4.2 评价工作分级 

4.2.1 依据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和评价项目的工程占地（含水域）范围，

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将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

级，如表 1 所示（略）。位于原厂界（或永久用地）范围内的工业类改扩

建项目，可做生态影响分析。 

4.2.2 当工程占地（含水域）范围的面积或长度分别属于两个不同评价工作

6  评价工作等级和评价范围确定 

6.1  评价工作分级 

6.1.1  依据项目影响方式和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将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

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如表 1 所示（略）。 

6.1.2  项目影响区域为一般区域，但可能导致所在区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以及重

要生态功能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评价等级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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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时，原则上应按其中较高的评价工作等级进行评价。改扩建工程的工程

占地范围以新增占地（含水域）面积或长度计算。 

4.2.3 在矿山开采可能导致矿区土地利用类型明显改变，或拦河闸坝建设可

能明显改变水文情势等情况下，评价工作等级应上调一级。 

6.1.3  线路以隧道或桥梁一跨而过的形式通过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

境等生态敏感区域，并在影响区域内无永久和临时工程的情况下，评价等级可由一

级下调至二级。 

6.1.4  公路、铁路、管道等线性工程可结合工程特点、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按照

不同评价等级的技术要求进行分段评价。 

6.1.5  涉水工程可针对陆生生态、水生生态分别确定评价工作等级。 

4.3 评价工作范围 

生态影响评价应能够充分体现生态完整性，涵盖评价项目全部活动的直接影

响区域和间接影响区域。评价工作范围应依据评价项目对生态因子的影响方

式、影响程度和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关系确定。可综合考虑

评价项目与项目区的气候过程、水文过程、生物过程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

程的相互作用关系，以评价项目影响区域所涉及的完整气候单元、水文单元、

生态单元、地理单元界限为参照边界。 

6.2  评价工作范围 

6.2.1  生态影响评价应能够充分体现生态完整性，涵盖评价项目全部活动的直接影

响区域和间接影响区域。 

6.2.2  不同行业生态影响评价应结合行业特征和所在区域的环境特点，在具体评价

中视情况确定评价范围。其基本原则应遵循： 

a）不小于工程占用范围； 

b）项目涉及通过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环境要素间接影响生态保护目标的，其评

价范围不小于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环境要素的评价范围； 

c）项目涉及具有迁徙（或洄游）习性物种的，其评价范围应涵盖工程影响范围内的

迁徙路线或洄游通道； 

d）对于公路、铁路等线性工程，一级评价中针对陆生野生动物的评价范围不小于线

路两侧各 2 公里范围； 

e）对于机场项目，评价范围不小于占地范围向外延伸 3～5 公里。 

4.4 生态影响判定依据 

4.4.1 国家、行业和地方已颁布的资源环境保护等相关法规、政策、标准、

规划和区划等确定的目标、措施与要求。 

4.4.2 科学研究判定的生态效应或评价项目实际的生态监测、模拟结果。 

4.4.3 评价项目所在地区及相似区域生态背景值或本底值。 

4.4.4 已有性质、规模以及区域生态敏感性相似项目的实际生态影响类比。 

整合或删除 



 

- 44 - 
 

章节 现行导则 修订后 

4.4.5 相关领域专家、管理部门及公众的咨询意见。 

5 工程分析 

5.1 工程分析内容 

工程分析内容应包括：项目所处的地理位置、工程的规划依据和规划环评依

据、工程类型、项目组成、占地规模、总平面及现场布置、施工方式、施工

时序、运行方式、替代方案、工程总投资与环保投资、设计方案中的生态保

护措施等； 

工程分析时段应涵盖勘察期、施工期、运营期和退役期，以施工期和运营期

为调查分析的重点。 

5.2 工程分析重点 

根据评价项目自身特点、区域的生态特点以及评价项目与影响区域生态系统

的相互关系，确定工程分析的重点，分析生态影响的源，及其强度。主要内

容应包括： 

a）可能产生重大生态影响的工程行为； 

b）与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有关的工程行为； 

c）可能产生间接、累积生态影响的工程行为； 

d）可能造成重大资源占用和配置的工程行为。 

整合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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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现状调查与

评价 

6.1 生态现状调查 

6.1.1 生态现状调查要求 

生态现状调查是生态现状评价、影响预测的基础和依据，调查的内容和指标

应能反映评价工作范围内的生态背景特征和现存的主要生态问题。在有敏感

生态保护目标（包括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或其他特别保护要

求对象时，应做专题调查。 

生态现状调查应在收集资料基础上开展现场工作，生态现状调查的范围应不

小于评价工作的范围。 

一级评价应给出采样地样方实测、遥感等方法测定的生物量、物种多样性等

数据，给出主要生物物种名录、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等调查资料； 

二级评价的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调查可依据已有资料推断，或实测一定数量

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方予以验证； 

三级评价可充分借鉴已有资料进行说明。 

生态现状调查方法可参见附录 A；图件收集和编制要求应遵照附录 B。 

6.1.2 调查内容 

6.1.2.1 生态背景调查 

根据生态影响的空间和时间尺度特点，调查影响区域内涉及的生态系统类

型、结构、功能和过程，以及相关的非生物因子特征（如气候、土壤、地形

地貌、水文及水文地质等），重点调查受保护的珍稀濒危物种、关键种、土

著种、建群种和特有种，天然的重要经济物种等。如涉及国家级和省级保护

物种、珍稀濒危物种和地方特有物种时，应逐个或逐类说明其类型、分布、

保护级别、保护状况等；如涉及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时，应逐

个说明其类型、等级、分布、保护对象、功能区划、保护要求等。 

6.1.2.2 主要生态问题调查 

调查影响区域内已经存在的制约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问题，如水土

7  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7.1  基本要求 

7.1.1  生态现状调查应遵循资料收集、专家和公众咨询与野外调查相结合的原则。

生态现状调查引用资料应能真实反映生态现状背景情况，明确引用资料的来源、时

间及其有效性。 

7.1.2  实地调查应依据国家正式发布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观测相关标准、技术规范，

针对生态保护目标制定具体的调查方案。基础数据缺乏时适当增加调查频次。 

7.1.3  应选择不同的植被类型（或生境类型）布设调查样方或样线，调查结果应能

代表影响区域内的物种多样性水平和空间分布特征。水生生物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

应遵循控制性、代表性原则，在涉水施工活动强度较大的区域，应增加调查断面和

站位的布设密度。 

7.1.4  对于改扩建、分期实施、属于流域规划中的建设项目，应对既有工程、前期

已实施工程的实际生态影响、已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存在问题进行评价。 

7.1.5  位于原厂界（或永久用地）范围内的工业类改扩建项目，可主要调查和评价

现状污染物排放对生态保护目标的影响。 

7.1.6  生态现状调查方法可参考附录 A，生态现状评价方法可参考附录 D，图件编

制要求应遵照附录 C。 

7.2  一级评价 

7.2.1  项目通过直接占用、破坏等方式对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和物种的重要生境产生不利影响时，应结合保护对象和功能定位，开

展相应现状调查和评价，包括基本生态背景状况、重要物种及生境、群落及生态系

统、自然遗迹或重要的自然景观以及主要生态问题等。 

7.2.2  基本生态背景状况。调查评价范围内的陆生生态系统类型、土地利用类型、

植被类型、陆生野生动物的种类组成和主要分布区域。调查评价范围内的水生哺乳

类、鱼类、浮游植物、着生藻、浮游动物、底栖动物、水生维管束植物、潮间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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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盐渍化、自然灾害、生物入侵和污染危害等，指出

其类型、成因、空间分布、发生特点等。 

6.2 生态现状评价 

6.2.1 评价要求 

在区域生态基本特征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评价区的生态现状进行定量或定

性的分析评价，评价应采用文字和图件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图件制作应遵照

附录 B 的规定，评价方法可参见附录 C。 

6.2.2 评价内容 

a）在阐明生态系统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区域内生态系统状况的主要原

因。评价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状况（如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主导生态功能）、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和存在的问题、生态系统的总

体变化趋势等。 

b）分析和评价受影响区域内动、植物等生态因子的现状组成、分布；当评

价区域涉及受保护的敏感物种时，应重点分析该敏感物种的生态学特征；当

评价区域涉及特殊生态敏感区或重要生态敏感区时，应分析其生态现状、保

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等。 

物以及渔业资源等数量（或密度）及分布。可采用植被覆盖指数、物种丰富度及多

样性指数等对生态背景状况进行定量评价。 

7.2.3  重要物种及生境。在充分收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季节和月

份开展野外调查，兼顾主要保护动物的繁殖期、越冬期、迁徙（或洄游）期等关键

活动期以及主要保护植物的生长、繁殖期。对于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极危、濒危

和易危物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特有种以及群落中的关键种，调查其种群规模及

生境状况，保护级别或濒危等级、保护状况、受胁因素等。涉及具有迁徙（或洄游）

习性物种的项目，调查其迁徙（或洄游）路线与工程的位置关系。生境状况的调查

包括生境分布、面积和质量。涉及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极危、濒危物种的项目，

可采用生境适宜度指数模型或其他生境评价模型对物种生境现状进行评价。 

7.2.4  群落及生态系统。调查评价范围内群落组成、空间格局和群落演替的基本规

律，调查群落中的关键种、建群种、优势种、指示种的分布和种群现状。调查生态

系统的质量、结构、功能。可采用多样性指数、景观指数、生物量、生产力、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相关评价指标对评价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景观格局以及生态系

统的质量、功能进行评价。涉及河流生态系统的，可采用生物完整性指数对评价范

围内的水生生态系统状况进行评价。 

7.2.5  自然遗迹或重要的自然景观。涉及有自然遗迹或重要的自然景观分布的保护

目标，调查其类型、保护要求以及与工程的位置关系。 

7.2.6  主要生态问题。调查已经存在的制约工程所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问

题，如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盐渍化、自然灾害、生物入侵和污染危害等；

调查已经存在的对工程评价范围内的生态保护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干扰因素。 

7.3  二级评价 

7.3.1  项目通过直接占用、破坏等方式对自然保护地（不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世界自然遗产）产生不利影响时，可结合自然保护地的类型、保护对象和保护

要求，有选择性地开展对重要物种及生境、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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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评价。 

7.3.2  项目通过改变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环境条件间接影响生态保护红线、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和物种的重要生境时，可结合土壤、地下水、

地表水现状调查与评价结论，有选择性地开展对重要物种及生境、群落及生态系统、

自然遗迹或重要的自然景观以及主要生态问题的调查与评价。  

7.3.3  项目建设可能导致所在区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以及重要生态功能明显改变

时，应重点开展对项目所在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稳定性以及主要生态问题的调查

与评价。 

7.4  三级评价 

三级评价可尽量利用已有资料说明影响区域内的生态现状。给出评价范围内的生态

系统类型、土地利用类型、植被类型、野生动物种类组成及分布区域。可采用面积、

比例、覆盖度等指标对生态背景状况进行定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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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态影响预测与

评价 

7.1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容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容应与现状评价内容相对应，依据区域生态保护的需

要和受影响生态系统的主导生态功能选择评价预测指标。 

a）评价工作范围内涉及的生态系统及其主要生态因子的影响评价。通过分

析影响作用的方式、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判别生态系统受影响的范围、

强度和持续时间；预测生态系统组成和服务功能的变化趋势，重点关注其中

的不利影响、不可逆影响和累积生态影响。 

b）敏感生态保护目标的影响评价应在明确保护目标的性质、特点、法律地

位和保护要求的情况下，分析评价项目的影响途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

预测潜在的后果。 

c）预测评价项目对区域现存主要生态问题的影响趋势。 

7.2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生态学特性，在调查、判定该区

主要的、辅助的生态功能以及完成功能必须的生态过程的基础上，分别采用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预测与评价。常用的方法包括列表清

单法、图形叠置法、生态机理分析法、景观生态学法、指数法与综合指数法、

类比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和生物多样性评价等，可参见附录 C。 

8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 

8.1  预测与评价方法和要求  

8.1.1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内容应与现状评价内容相对应，根据区域生态保护的需

要、物种及其生境保护要求、受影响生态系统的主导生态功能等选择评价预测指标。 

8.1.2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应尽量采用定量方法进行描述和分析，对于尚无标准的

评价指标，可用生态背景状况、阈值、目标值进行评价。 

8.1.3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可参考附录 D。 

8.2  预测与评价内容 

8.2.1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生态状况变化趋势分析、重要物种

及生境影响分析、群落及生态系统影响分析、自然保护地影响分析和累积影响分析

等。不同评价等级可根据现状调查情况开展相应评价，三级评价可主要分析生态系

统功能、自然植被类型及覆盖度、野生动物分布、土地利用类型等变化情况。 

a）基本生态状况变化趋势：陆生生态影响分析应给出项目施工及建成后评价范围内

的土地利用类型、植被类型、陆生野生动物的种类组成和分布区域的总体变化趋势。

水生生态影响分析应给出项目施工及建成后影响区域内水生生物种类组成、数量（或

密度）、空间分布的总体变化趋势，预测生物资源损失量。 

b）重要物种及生境：对于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特有种和群落中的关键种，应分析其种群规模、分布及生境状况的变化

趋势，分析施工活动和运行产生的噪声、灯光等对动物行为的干扰影响。涉及具有

迁徙（或洄游）习性物种的项目，应分析项目建设对物种迁徙、扩散、种群交流等

产生的阻隔影响，预测种群分布或迁徙路线的变化。分析项目建设对生境的占用情

况和造成的破碎化程度，分析施工活动以及运行期污染物排放对生境质量的影响，

预测项目建成后生境面积、质量和空间变化。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极危、

濒危物种的项目，可采用生境适宜度指数模型或其他生境评价模型预测项目建成后

生境适宜度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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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群落及生态系统：分析群落组成、空间格局和群落演替的变化趋势，预测群落中

的关键种、建群种、优势种变化，可利用指示种反映群落或生境的变化情况。分析

生态系统类型、面积、质量、结构、功能以及景观格局的变化趋势，分析影响区域

生产力、物种丰富度、生物多样性水平的变化趋势。涉及河流生态系统的，可采用

生物完整性指数预测项目建成后水生生态系统状况。 

d）自然遗迹或重要的自然景观：分析项目施工和运行对自然遗迹或重要的自然景观

的影响程度。 

e）结合已存在的生态问题和干扰因素，分析项目建设的累积生态影响 

8.2.2  关键的评价指标及其评价标准如表 2 所示（略）。 

8 生态影响的防

护、恢复、补偿及

替代方案 

8.1 生态影响的防护、恢复与补偿原则 

8.1.1 应按照避让、减缓、补偿和重建的次序提出生态影响防护与恢复的措

施；所采取措施的效果应有利修复和增强区域生态功能。 

8.1.2 凡涉及不可替代、极具价值、极敏感、被破坏后很难恢复的敏感生态

保护目标（如特殊生态敏感区、珍稀濒危物种）时，必须提出可靠的避让措

施或生境替代方案。 

8.1.3 涉及采取措施后可恢复或修复的生态目标时，也应尽可能提出避让措

施；否则，应制定恢复、修复和补偿措施。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应按项目实施

阶段分别提出，并提出实施时限和估算经费。 

8.2 替代方案 

8.2.1 替代方案主要指项目中的选线、选址替代方案，项目的组成和内容替

代方案，工艺和生产技术的替代方案，施工和运营方案的替代方案、生态保

护措施的替代方案。 

8.2.2 评价应对替代方案进行生态可行性论证，优先选择生态影响最小的替

代方案，最终选定的方案至少应该是生态保护可行的方案。 

9  生态影响缓解对策与措施 

9.1  生态影响缓解对策与措施原则 

9.1.1  应按照避让、减缓、补偿和重建的次序提出生态影响防护与恢复的对策和措

施，所采取对策和措施的效果应有利修复和增强区域生态功能、维持物种种群生存

和发展。 

9.1.2  优先采取避让方案，包括通过选线、选址调整或局部方案优化避让关键区域，

施工作业避让关键时期，取消或改变产生显著不利影响的施工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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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生态保护措施 

8.3.1 生态保护措施应包括保护对象和目标，内容、规模及工艺，实施空间

和时序，保障措施和预期效果分析，绘制生态保护措施平面布置示意图和典

型措施设施工艺图。估算或概算环境保护投资。 

8.3.2 对可能具有重大、敏感生态影响的建设项目，区域、流域开发项目，

应提出长期的生态监测计划、科技支撑方案，明确监测因子、方法、频次等。 

8.3.3 明确施工期和运营期管理原则与技术要求。可提出环境保护工程分标

与招投标原则，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环境保护阶段验收和总体验收、环境

影响后评价等环保管理技术方案。 

9.2  生态保护措施 

9.2.1  应根据生态影响特点和保护对象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生态保护措施，绘

制生态保护措施平面布置示意图和典型措施设施工艺图。 

a）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极危、濒危和易危植物、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造

成不利影响的，应提出避让、工程防护、移栽或种质库保存等措施。工程施工破坏

植被的，应提出植被恢复与生态修复等措施。 

b）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极危、濒危和易危动物、特有种及其生境造成影响的，应

提出生境保护、合理安排工期、救护、构建活动廊道或食源地建设等措施。造成动

物迁徙（包括水生生物洄游）受阻的，应提出减缓阻隔、恢复生境连通的措施，如

野生动物通道、过鱼设施等；造成生物资源损失的，应提出促进资源恢复的措施，

如生境修复、增殖放流等。 

c）工程建设和运行噪声、灯光等对动物造成影响的，应提出优化工程施工方案、设

计方案或降噪遮光等防护措施。 

9.2.2  根据生态保护措施的具体内容，估算（概算）环境保护投资，给出预期效果、

实施地点、时间和责任主体。 

9.3  生态监测和环境管理 

9.3.1  应针对生态保护目标，分别制定施工期、运行期生态监测计划，明确监测因

子、方法、频次、点位等。 

a）对可能具有重大、敏感生态影响的建设项目，区域、流域开发项目，应提出长期

的生态监测计划（5 年以上）和科技支撑方案。 

b）监测调查位置、频次以及采用的技术方法应根据监测目标合理确定，并尽量与现

状背景状况调查一致，使不同阶段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c）施工期重点监测施工活动扰动下保护目标的受影响状况，如植物群落变化、动物

迁徙、觅食、繁殖等行为变化、生境质量变化等，运行期重点监测实际影响状况、

生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生态恢复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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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明确施工期和运行期管理原则与技术要求。可根据相关规定提出开展提出施

工期工程环境监理、环境影响后评价等环保管理技术方案。 

9 结论与建议 从生态影响及生态恢复、补偿等方面，对项目建设的可行性提出结论与建议。 

10  生态影响评价结论 

对生态现状调查、生态影响预测和评价结果、生态保护措施等内容进行概括总结，

明确给出建设项目生态影响是否可以接受的结论。 

对严重威胁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特

有种以及群落中的关键种等种群生存，造成重要生境丧失或不可恢复，或严重损害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建设项目，应提出生态影响不可接受的结论。 

附录 

附录 A（资料性附录）生态现状调查方法 

A.1~ A.4 基本无变化 

A.5 遥感调查法  

包括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等方法。当涉及区域范围较大或主导生态因子的空间等

级尺度较大，通过人力踏勘较为困难或难以完成评价时，可采用遥感调查法。遥感

调查过程中必须辅助必要的现场勘察工作。 

A.8 陆生、水生动植物调查方法 

陆生、水生动植物调查方法见 HJ 710。 

A.9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方法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方法见 SC/T 9402。 

无 附录 B（资料性附录）生态影响识别内容 

附录 B（规范性附录）生态影响评价图件规范与要求 

附录 C（规范性附录）生态影响评价图件规范与要求 

一级、二级评价基本图件要求中将“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空间分布图”

调整为“生态保护目标空间分布图”，增加了动物迁徙（或洄游）路线图（涉及迁

徙或洄游物种），调查样方（或样线）、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图；二级评价基本图

件还增加了生态监测布点图。 

删除“表 B.2 生态影响评价图件成图比例规范要求”，增加“表 C.2 基本图件内容与比

例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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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当基本图件底图的工作精度不满足评价要求时，应开展针对性的测绘工作”

的要求。 

附录 C（资料性附录）推荐的生态影响评价和预测方法 

附录 D（资料性附录）生态现状及影响评价方法 

删除了列表清单法、图形叠置法、生态机理分析法、指数法与综合指数法、类比分

析法、系统分析法，增加了相关分析法、生态系统评价法、生境适宜度评价法，补

充了生物多样性评价法的相关指标，完善了景观生态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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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1）各级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部门和技术评估机构在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应严格按照导

则要求，对生态影响评价进行把关，规范和加强生态影响评价工作，及时组织有关单位研究

本标准实施后存在的问题。 

（2）环评单位在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应严格按照导则要求，开展生态影响评价工作，

为建设项目和规划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在本标准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向生态环境

部反馈，以利于本标准的修改完善。 

（3）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应及时对技术评估机构和环评单位开展技术培训，使其能够

准确掌握和应用本标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修改现有各种培训教材，便于新导则的实施。 

（4）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进行重大调整，以及生态影响评价技术方法有

重大突破性进展时，应及时组织修编本导则，以适应不断深化的环境管理要求及技术的发展。 

（5）积极推进生态影响评价技术方法研究，促进评价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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